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1號

原      告  洪慶培  

被      告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湧昌  

訴訟代理人  陳絲倩律師

            滕學明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思涵律師

            陳羿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綉珍，嗣於民國113年12月27

日變更為劉湧昌，並據劉湧昌於114年1月13日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

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1至347

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

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

112年3月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4

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3月2日至原告復職

日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見本

院卷一第13頁）。嗣迭經數次變更聲明及追加（見本院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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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頁、第147頁），復於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程序變更

上開聲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

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4萬2,70

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

按年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每年4月15日

前給付原告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

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

戶（下稱變更後訴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26頁）。原

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且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95年1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資訊工程

師，於111年遭違法減薪前之月薪為4萬2,700元，約定於次

月5日發放工資，每年另發放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伊於任

職期間工作表現良好，且未曾違反工作規則或遭處分，被告

竟於112年1月30日以伊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將伊資遣，並強行收回伊

工作使用之筆記型電腦、使用相關資訊系統權限後，強制將

伊驅離。然伊於入職時原係擔任硬體資訊設備之維運（下稱

硬體維運），直至被告於109年將硬體維運之工作委託予外

部廠商後，先將伊職務調動為EP（電子採購）系統維運，再

於110年時將伊職務調動為系統開發，然伊並無相關工作經

驗及技能，被告亦未提供適當培訓或教育訓練，被告所為前

開職務調動顯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惟伊於職

務調動後積極主動請教部門同仁，並自行查找相關資料，順

利完成被告於110年中指派伊獨自開發愛普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愛普智公司）之保稅系統（AIPS），及依111年P

IP績效改善計畫（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績效

改善計畫，下稱PIP計畫）所開發之巨大公司臺灣製造廠（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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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國內供應商評鑑系統（下稱供應商評鑑系統），而原告

開發之保稅系統及供應商評鑑系統均經使用者為正面評價或

驗收通過，然被告竟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將伊考績評為B-

級，更於110年至112年間逐年違法減薪；然被告於為年度考

核時均未給予伊表示意見之機會，且被告所給予之考評亦與

共同評核者之意見相佐，被告所為之年度考核已有不當，被

告竟於112年1月30日再以伊不能勝任工作及考績不及格為

由，通知伊於112年3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所為

資遣顯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為

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工退休金條例

（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訴請確認兩造僱傭

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原告遭違法減薪所受之工資及年終

獎金差額、自經非法解僱之日起按月給付工資、勞工退休

金，並按年給付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等語。並聲明：如變更

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09年間自硬體維運調動為系

統維運與開發，擔任需具備自主企劃提案、清楚溝通表達、

自行完成任務等能力之I2職等開發人員，而前開職務調動係

經原告同意後所為。伊為使原告適應系統維運與開發之工

作，循序漸進先於109年1月間讓原告處理EP系統維運工作，

然因原告服務態度不佳遭使用者投訴，伊不得已於109年7月

間先停止其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並讓原告先參與

由其他資深同仁負責之程式改寫專案，然其參與程度及情形

尚不符I2職等應有之表現；於110年間伊人力資源部雖曾建

議依原告之工作表現將其降為以協助他人為主之I1職等，惟

經原告拒絕，伊僅得繼續以I2職等指派工作任務予原告，並

據以衡量其工作表現。伊於原告之職務調動為系統維運及開

發滿1年半後，始指派改寫保稅系統之專案予原告，並據以

評估其工作能力，惟原告卻一再拖延保稅系統預計完成之時

程，僅需花費4至6個月即可完成之工作，原告已耗費近3倍

時間，並獲得其他同仁之積極協助，且其所提出之保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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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開發功能不完全外，亦時常出現異常，且無法滿足使用者

之需求。又原告因應PIP計畫所提出之供應商評鑑系統，係

其經尋求諸多同仁協助後始完成，且功能簡陋亦不符合使用

者需求，原告亦未交付依PIP計畫所應提出之文件，是雖供

應商評鑑系統之使用單位主管即劉山毓曾對供應商評鑑系統

表示驗收通過等語，然原告實際上仍不具備獨力完成開發符

合單位需求系統之能力。伊於109年至111年間已給予原告充

足時間及機會提升其系統開發之技能，並由同仁提供原告所

需協助，原告亦可向伊申請參加所需之培訓課程，然原告卻

仍無法具備其所擔任職務應具備之能力，主觀上亦無改進意

願，原告之直屬主管始經綜合評估其工作態度及表現後，於

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給予B-級考績，原告雖曾對考績結果提

出申訴，經人評會審核後，仍予以維持。伊亦曾向原告提出

調降職等或調派至其他單位之方案，均經原告拒絕，伊始依

兩造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自符合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原告之工資係因其考績列B-級，而

經伊依INC.活力評核辦法（下稱評核辦法）進行年度調薪，

自非違法減薪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359至360頁）：

　㈠原告於95年1月9日任職於被告，工作內容原為硬體維運，於

109年初調整工作內容，被告於110年指派保稅系統開發之工

作予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考績均為B-級。

　㈢被告於112年1月30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

於112年3月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予

原告。

　㈣被告於112年3月1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退保。

四、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核評辦法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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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無理由？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在與

否不明確，致原告主觀上認為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

（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

主張其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堪認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

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

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先予敘明。

　⒉原告主張職務調動不當部分：

　⑴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且調動後

工作應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定

有明文。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

並應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揆其立法意旨係

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

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調職，乃指變

更勞工之職務內容、職務種類或工作地點及時間而言。

　⑵原告於109年、110年之職務調動，均經原告之同意：

　①經查，被告為提升經營效率，於109年時將原告原擔任之硬

體維運職務委託予外部廠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一第56、185頁），則原告之職務自有調整之必要，堪

予認定。觀諸原告於109年1月8日寄予其主管即鄭博化之電

子郵件記載：「Hi Kevin 我願意接受新的工作指派，在新

舊工作重疊期間，如果有服務延遲的地方，再請多幫忙擔

待，現有手上工作的部分，會陸續移轉外包公司」、鄭博化

亦於109年1月8日正式對公司同仁公告：「因為Tzumin工作

異動並徵詢個人意願後，將Andy（即原告）轉為協助EP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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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以後EP相關會議請Andy參加。目標是3月起Andy可以

獨立面對協助解決User問題」等內容，及原告復於109年2月

11日寄予多名同仁之電子郵件中記載：「這個帳號是INC新

進的軟體維運外包廠商，也就是後續會接手我目前手上所有

的軟體、硬體相關工作，但不是一開始就全部接手，以後有

IT需求需要協助的事項，請記得CC給這個信箱」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81、338頁），足見原告對於原擔任之硬體維運職

務因改委由外部廠商負責而已無人力需求，其職務因而有調

動之必要，且調動後之職務為系統營運開發等節，均已與被

告達成共識，並因而進行職務交接等節，堪予認定。

　②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0年時更再次將其職務自系統維運調

動為系統開發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10年

時並未再次變更，僅係因原告前無系統開發之經驗，始讓原

告先從事系統維運之工作，一邊學習系統開發，再於110年

中讓原告處理保稅系統之改寫等語。經查，原告於109年度

所訂立之次年度工作計畫即包括「協助導入GTM WMS系

統」、「入侵預防系統學習測試」等項，於110年度之主要

業務回顧亦包括進行期間為「2021/01/18-2021/08/09」之

「GEM MES in c# 開發專案」、進行期間為「2021/02/01-2

021/12/30」之「協助建置GTM wms倉庫管理系統」，且原告

就依上開計畫所訂定之系統開發等主要目標，均記載「順利

完成」；另「AIP保稅系統 C＃ 開發專案」之日期為「202

1/08/19-2021/12/31」等情，有109年度及110年度之考績表

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33至135頁），又原告

復於110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公司

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公司

的情況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造廠

PPCS系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5

頁），可知原告於經被告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1

0年間再調動為系統開發，其工作內容自與系統維運不同，

惟依上開信件內容可知，原告於參與保稅系統之開發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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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協助或積極參與其他系統開發專案，足見原告已同意其擔

任系統開發之職務調動，堪予認定。

　③原告復主張被告將其調動至其技術無法勝任之系統維運及開

發之職位，卻未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或培訓，所為職務調動

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惟查：

　❶原告於109年1月職務調動時係先擔任系統維運之職務乙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另有關EP系統維運之操作相關手冊，已由

當時負責EP系統維運之同仁即廖子閔於109年1月13日提供予

原告，又廖子閔及EP系統維運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亦有於10

9年1月間與原告進行操作講解、程序交接與未來需求確認等

會議，有電子郵件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8頁），

足認原告於調動至EP系統維運之工作時，被告亦已提供相關

協助，且被告亦給予原告相當期間熟悉職務內容，而非即刻

要求原告需獨立作業，堪認被告已提供原告執行職務所需之

協助。況原告於亦自評其「EP1.0維運」專案之執行結果為

「1.完成絕大部分EP異常問題排除2.少部分系統異常，有及

時反映給後端同事處理，並追蹤處理狀況」等情，有109年

度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足見原告主張

系統維運工作為其技術所無法勝任，且被告亦未提供教育訓

練云云，難認可採。

　❷原告之職務於110年調動為系統開發乙節，業經說明如前，

惟有關被告於109年7月24日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之理

由，被告辯稱：於原告接手EP系統維運期間，雖曾接獲廠商

對於原告服務態度不佳之意見，然仍未因而撤換原告職務，

直至有廠商向被告之執行長反應其服務態度後，始撤換其EP

系統維運的工作等語，並提出原告與廠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

（見本院卷一第342頁），參以原告於109年1月22日間寄予

廠商之信件中表示：「有EP系統的需求，請先跟對應的採購

人員聯繫，負責採購的同仁會比較清楚廠商端的需求，下次

請記得這個流程」，經廠商再次說明後，原告仍覆以：「你

還是沒聽懂我們要表達的，先跟對應的採購窗口聯繫，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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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IT單位不直接對應廠商，以上」等語，依上開電子郵件

往返之內容可知，原告於接獲廠商提出需求後，未能直接回

應客戶問題或提供協助，反於客戶再次詢問後，進而質疑客

戶無法理解其所言，則被告抗辯其因原告無法妥適應對廠

商，而有停止其擔任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之必要，

尚非無據。

　❸有關被告於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後之工作安排，被告辯

稱：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被停止後，因其態度問題少有人願

意與其合作，惟原告之直屬主管經與資深同仁黃德修討論後

仍讓其參與程式改寫之專案，並於110年指派原告改寫保稅

系統等語。惟查，系統開發之工作是否為原告技術可勝任及

被告有無提供協助乙節，雖為兩造所爭執，然原告於經被告

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09年10月間曾參與由證人

孫杰坪開發之「GTM智能化WMS（SRS）」系統專案，而原告

於參與過程亦多次詢問同仁相關問題等情，有原告與孫杰

坪、吳品承間之電子郵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0頁），且

原告亦有參與「GEM MES in c# 開發專案」、「協助建置GT

M wms倉庫管理系統」等專案等情，有109年度考績表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23頁），可見被告於109年下半年及1

10年上半年即讓原告參與非由其負責主要開發之專案，讓原

告亦可於參與過程中學習，且原告就此等職務安排亦未為反

對之表示，並於事後自評為完全達成及部分完成（見本院卷

一第133至134頁），自難認系統開發職務內容為原告技術所

不能勝任。

　❹原告復於110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

公司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

公司的情況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

造廠PPCS系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再（在）實際操作約十個

工作天後，我發現我對C＃程式語言並不是那麼熟悉，我需

要你的支援，項目如下：1.我需要參加培訓，以增進C＃程

式語言技能（例如資策會或是恆逸教育訓練中心的課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2.要麻煩您指派有經驗的程式設計師來指導我不懂的地

方」，經鄭博化覆以：「據我理解，公司主要還是以OJT為

主，還是以自我學習為主，可以向資深同仁，如Paul、Pil

i，在不影響他們工作進度的前提下請益。如有進修需求，

可以自行尋找適合課程，並依據公司規定申請處理」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證人杜佳旆復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被告公司有提供原告在職教育訓練管道，可依公司規定

提出申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1頁）；證人廖健翔亦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公司有提供員工教育訓練或在職進修管道，

資訊方面也有相關進修補助，只要向公司提出聲請即可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134頁），可知被告雖未直接以教育訓練名

義為原告辦理系統開發之正式教育訓練課程，然參以原告於

110年即曾「主動」爭取系統設計之工作，及其亦自知對於

程式語言尚不夠熟悉，而向被告提出欲參加培訓或由被告指

派同仁協助之需求等情，可知原告對系統開發所需技能尚非

全然欠缺，被告亦表示可自行依其需求尋找適合課程並向公

司提出申請及提供可供協助之同仁名單予原告，再觀諸原告

於任職期間並經常就系統開發相關問題詢問同仁，有原告與

黃德修、廖健翔、孫杰坪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一第169至177、179至183頁、本院卷三第205至227、229至2

95頁），堪認被告已就原告調動後系統開發職務提供必要之

協助，縱有專業能力尚待提升之處，亦可透過參加培訓課程

等進修方式所補足，然原告於109年至111年間均未曾向被告

提出外訓申請乙節，有原告之出勤紀錄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189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未於其職務調動

後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云云，自難可採。

　⑶準此，被告將原告之職務於109年間先調動為EP系統維運，

再於110年間調動為系統開發，均具合理性及必要性，且無

權利濫用之情形，而原告於同意上開職務調動時，亦應已就

調動後之職務內容是否為其所能勝任乙節為審慎評估，若有

技術顯無法勝任之情形，理應於職務調動時或於執行職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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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提出職務調整之需求，然原告卻係於年度獲得非預期之

考績時始為相關主張，難認符合常情，是原告事後指稱被告

所為上開職務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顯

無可採。

　⒊原告主張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度考績不當部分：

　⑴按勞工之年度考績，係對其整年度工作表現予以考核評定，

應本諸綜覈名實之旨，由其長官衡量其平時表現及獎懲，並

就其具體事蹟，綜合評定適當考績等第。此類考評固因具有

高度屬人性，而認雇主有裁量餘地，但不得有恣意濫用及不

當之情事。是勞工對考績評定有所爭執時，應由雇主就考績

具有正當性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12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有關原告於109年間擔任EP系統維運職務部分：

　①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工程師之證人孫杰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我有與原告共同從事採購平台交易的經驗，原告負責維運工

作，我則負責系統開發上的問題，原告在那段時間還沒有掌

握到系統維運工作，有些問題並非系統設計的問題，但原告

還是將問題轉給我處理，依我的標準來看原告的工作表現，

系統維運工作沒有很複雜，系統開發也有使用者手冊，我覺

得原告的表現雖有進步，但與我期望尚有差距，系統維運跟

有無程式設計背景或多少工作經驗沒有相關性，主要是有些

問題原告可以透過查閱問題判斷，原告也有權限查詢此等資

料，但大部分時候原告一下不熟悉就回報給我，我認為可以

再積極主動分析問題，如分析不出問題原因再回報給我，我

會希望維運的問題盡量不要干擾到我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89至194頁），可知EP系統維運之職務與有無程式設計背

景尚無直接關連，另觀諸原告與孫杰坪及EP系統維運主要負

責人林郁鈞於109年3月至5月及7月間往返之電子郵件（見本

院卷一第339頁、本院卷二第201至203頁），可知原告於處

理EP系統維運工作時，仍經常需透過同仁協助始得完成，且

所詢亦不乏可透過自行查找方式解決之問題，惟原告仍未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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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之，堪予認定。

　②另EP維運系統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曾於109年6月5日向原告

表示希望其可於1至2週內全權負責EP系統維運工作，並列明

需原告熟悉之系統維運所需相關資訊，經原告於同日回覆：

「OK 這邊我會接手EP的相關業務 全力以赴」等語後，仍可

見原告於同年7月間多次詢問同仁相關作業問題，有原告與

林郁鈞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40至341

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原預定時程仍未能具備得全權負

責EP系統維運職務之能力乙節，尚非無據。又原告於109年7

月24日間因遭廠商反應服務態度不佳，而經被告撤換EP系統

維運之職務等節，業經說明如前，且證人鄭博化亦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被告因在109年度有對供應商比較不禮貌回應的

狀況，嚴重影響公司與供應商的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

頁），可見原告是否得勝任EP系統維運之職務，已非無疑。

則被告直屬主管以「專業能力上仍須加強，以求獨立承接作

業，協助部門效率提升；與使用者對應仍須注意態度問題，

有耐性與使用者溝通，避免因態度問題造成紛爭或使用者不

悅」為由（見本院卷一第122頁），而給予評定標準為「大

部分但非全部的工作任務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且行為並未全

不符合捷安特的價值觀」之B-級考績（見本院卷一第72

頁），顯已具體指明原告於109年度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

待之情形。

　⑵有關原告擔任系統開發職務部分：

　①原告於110年中受被告指派撰寫保稅系統之程式乙節，為兩

造所不爭執，於與被告屬同一集團之愛普智公司擔任保稅業

務即證人陳淑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0年6、7月間與

原告開始討論欲開發的內容，前階段因為原告對保稅系統較

不瞭解，由我告訴原告去做開發，後階段我再把每一功能去

測試，有問題我提出來原告再去解決，原告第一次將開發之

保稅系統交付給我時大概在110年年底的時候，該時僅有部

分的基本功能，有一些小小的狀況，陸續溝通原告會幫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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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有些東西是原告加在新系統內的，因海關要求的資料有

部分原系統沒有，但有部分問題是我們自己設定的問題，第

1次做（111）年度報表時是原告幫我做，我來確認報表結果

是否正確，我沒有實際操作過，112年度的年度報表我有嘗

試用新系統做，但因為有一些問題沒有人可以幫我解決，我

就持續請IT讓我繼續使用舊系統，愛普智公司月報表現在是

使用原告開發的新系統，但年度報表仍是使用舊系統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37至41頁），依證人陳淑燕前開證述可知，

原告撰寫之保稅系統雖經雙方溝通修改後，可符合使用者月

報表之需求，並有開發部分原舊保稅系統所欠缺之功能，然

原告撰寫之保稅系統仍無法完成年度報表之製作，且於第一

次交付予愛普智公司時，僅有部分基本功能等情，堪予認

定。

　②另擔任被告資深工程師之證人杜佳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未有與原告共同工作的經驗，但當時有兩名同仁請我協助有

關原告處理保稅系統時程嚴重延宕的問題，原告當時說要在

110年9月完成保稅系統，後來又改成110年11月，我不知道

該系統所有功能於何時完成，因後續使用者會寄信來反應功

能問題，我就也沒有再追蹤，因為我們是很忙的部門，人力

也很少，所以每個專案都要有人去追蹤專案，原告的保稅系

統也是為了釐清為何進度延宕我才會介入，但原告不曾透過

我向主管尋求協助，但原告會找其他人協助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25至128頁），又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助理工程師之證人

廖健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主要是提供原告有關保稅系統

展BOM技術諮詢，即提供技術應用概念及說明如何使用，並

適時提供範例給原告，提供協助後我不清楚保稅系統之功能

是否完成，但原告離開公司後，黃德修有來找我，請求我來

看保稅系統的問題，因有使用者反應展PDF檔案時失效，因

此有接觸保稅系統的功能及代碼，我發現的問題即如我出具

的聲明書所記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1至133頁），再參以

證人廖健翔出具之聲明書記載略以：以基本的程式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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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原告缺乏基本觀念，其編寫程式之方式會造成程式維

護不易，存在嚴重效率及系統穩定性低等問題；於系統功能

方面，則有易用性低且未符合基本安全規範等情（見本院卷

一第101頁），足見原告開發保稅系統時，除有時程延宕之

情形外，系統本身亦存有上述維護不易及使用上之問題，自

難認符合原告所屬職等人員所開發系統之品質，則原告之直

屬主管於110年度參以原告保稅系統專案開發之實際情形及

於111年度以「轉任系統開發維運工作後，學習精進的速度

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以目前集團對於IT的期

望與需求來看，無法視為有效戰力」為由，而均給予B-級考

績，亦已具體指明原告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待之情形。

　⑶有關PIP計畫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間因不同意降職，被迫同意進行PIP

計畫，惟其PIP計畫已經需求單位驗收通過，自無不能勝任

工作之情形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依PIP計畫

所開發之供應商評鑑系統難以使用，且原告係在尋求同仁協

助之情形下所完成，亦不足證原告有自行開發系統之能力等

語。經查，原告因於110年度之考績為B-級，經被告之人力

資源部及原告之直屬主管鄭博化於111年2月14日與原告面談

後，原告先於同日與鄭博化確認PIP計畫須經需求單位之劉

山毓副理同意報表內容且驗收後，嗣於111年2月25日提出供

應商評鑑系統之專案，內容即載明專案交付資料包括流程設

計文件、系統開發規格書、系統整合測試結果、系統使用手

冊、系統產出報表範本等文件，又劉山毓於111年4月13日回

覆驗收完成等事實，有員工面談紀錄表、原告與鄭博化、劉

山毓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143至144

頁、本院卷二第115頁），堪予認定。又原告於同意進行PIP

計畫之111年2月18日，即請同仁黃德修協助提供供應商評鑑

表，並另請同仁杜佳旆協助建立資料庫等情，有原告與黃德

修、杜佳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見本院卷三第267至291

頁），且原告亦稱其係積極向黃德修請教後，才獲得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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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見本院卷三第227頁），足見原告於開發供應商評鑑系

統過程中確係經多次尋求同仁協助後而完成，又原告就被告

抗辯其未依PIP計畫交付資料等節，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則

雖供應商評鑑系統雖經需求單位回覆驗收通過，然原告究是

否具備得獨立完成其依PIP計畫所提出之專案，尚非無疑，

是被告上開所辯，應屬有據。

　⑷有關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均良好，且共同評核者亦

給予高度評價，被告給予B-級考績，顯與事實不符云云。惟

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共同考評者宋志剛、徐美綢、

陳淑燕、謝秀霞等人，雖就原告之工作表現有給予正面評價

（見本院卷一第118、135、162至163頁），然依評核辦法第

4-1-2、4-1-3、4-2條等規定，考績評核係以期初共同訂定

考績評核項目之實際執行狀況為判斷，並以日常業務執行程

度、價值觀展現、特殊貢獻/學習成就展現等項為定核定重

點，並由主管與部屬針對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與部屬做年度

總檢討後，將所管轄部門全之全員員工評定出考核等級，有

評核辦法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2頁），可知被告依評核

辦法所為之考核係依員工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所為之評定，

是共同評核者所為之建議，非年度考評之唯一依據，況上開

共同評核者亦有給予「可以多研究跟EP有關的SAP模組」、

「外語能力還有進步空間」、「系統的使用介面可以再進行

優化」、「為了追求完美，容易讓夥伴感到有壓力」等建議

事項，並僅均給予「所有工作任務的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並

事實的展現捷安特價值觀」之B級評定，則被告復依原告整

年度之工作表現進行評定，而為B-級考績，難認有違常情。

況被告另辯稱：原告邀請之共同評核者宋志剛、徐美綢、陳

淑燕均與原告為同職等，且未經主管同意，本不得作為共同

評核者等語，並有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同仁蔡佳青間之電

子郵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99至300頁），更足證上開共同

評核者之建議雖得列為參考，惟尚非為年度考評之唯一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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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準此，被告於對原告為109年度考評時，以其專業能力尚需

加強，且因其應對態度問題而經廠商投訴而遭撤換EP系統維

運職務部分之問題，而給予B-級考績；復於110年度因其保

稅系統開發期程延宕，且完成品質未達標準等情事，亦給予

B-級考績；再於111年度因其未能完成保稅系統之開發，且

學習精進的速度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為由，再

給予B-級考績，均係依據原告實際工作表現而為評斷，自難

認有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1條5款所謂不能勝任工作，非但指勞工在客觀

上之學識、能力、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即勞工

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

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亦屬之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73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

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均取得B-級考績，且被告對於上

開考績之作成並無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業經說明如前，

則依評核辦法第4-5-4條前段規定：「平時考核成績極差，

且經督促改善仍無法改善者，得逕行資遣；考績連續兩年均

被評核為B-級一律資遣」，可知被告於原告110年度已連續

兩年獲得B-級考績時，原得依評核辦法之規定原告為資遣之

通知，然被告於原告連續第2年受有B-級考績時，未逕對原

告為資遣通知，而係施以PIP計畫，並對於原告有不能勝任

工作之情形時，另提出降職為I1之方案，然遭原告拒絕乙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且被告雖曾

提出可協助原告轉調至其他單位之方案，但未據原告回應乙

節，有證人鄭博化出具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

頁），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任職工作有不能勝任情形乙節，

亦曾提出資遣以外之解決方式，且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亦

已提供原告可透過自行參加所需培訓課程以提升所需專業能

力之管道，所屬同仁並於原告請求協助時提供支援，然原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仍未能具備其所處職位應具備之專業能力，堪予認定。

　⑶復依原告直屬主管即證人鄭博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為

原告無法完成保稅系統之原因是其工作態度，原告不是很積

極在自己的工作項目，經過一年多對於自己的工作項目仍不

清楚，幾次週會上詢問也回答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

頁），及證人杜佳旆出具之聲明書記載：原告雖任職I2，然

其實際從事業務僅勉強屬I1層級，原告之EP系統維運之職務

經停止後，其就是待在座位上滑手機、看影片，也不主動要

求工作，基於原告先前的工作態度，加上不穩定的工作成

效，亦沒有人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給原告做，深怕花時間教原

告外，後續出的包會花上更多時間彌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97至98頁），可知原告有前述尚乏專業能力之情形外，亦有

未能積極提升己身專業能力之情形，則被告抗辯原告主觀上

能為而不為，同為其不能勝任工作之原因等情，即為可採。

　⑷綜上，原告之工作表現未盡自己最大能力提供符合標準之工

作品質，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

經濟目的，則被告既已依據內部規定評價原告工作能力，並

給予改善機會，原告卻仍無法改善，則被告依評核辦法第4-

5-4條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無不

法，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㈡被告之工資有無遭被告違法減薪？

　⒈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為

統一勞動條件及工作紀律，應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使其成為僱傭

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示，勞工嗣後

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

容，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上訴人系爭員工獎懲

要點，核其性質為工作規則，屬兩造間勞動契約之一部（最

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對於被告已給付112年1月31日至113年3月1日

之工資乙節不爭執，然被告所給付之工資仍遭違法減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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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係依評核辦法之規定，依據

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為年度調薪等語。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

年度完成考核後，其工資均因其受有B-級考績而遭減薪乙

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參兩造簽訂

之聘僱合約書第五條第貳項及第陸項分別約定：「關於乙方

之工作時間、薪資、獎金、津貼及其他福利，均依甲方管理

規章辦理」、「甲方得依其各年度營收狀況、乙方每年績效

考核結果及相關勞動法規，對乙方之薪資、獎金、福利與獎

勵措施進行調整」，又於91年1月1日制訂之評核辦法於「考

績獎懲」第5-2條規定：「年度調薪：依薪資制度評核A級調

高職能薪薪級二級；評核B+級調高職能薪薪級一級；評核B

級不調整；評核B-級調降職能薪薪級一級」等內容，有聘僱

合約書及評核辦法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93-301、本院

卷一第71至74頁），又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取得B-級

考績乙情，有原告109年度至111年度之考績表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122、140、167頁），兩造勞動契約既已明定工

資之給付除依兩造約定外，應依被告之管理規章辦理，且應

依員工每年考績進行年度調薪，揆諸前開說明，核評辦法自

亦屬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則被告因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

度取得B-級考績，復依評核辦法逐年調降其職能薪薪資一

級，即屬有據。且原告亦於取得109年度及110年度B-級考績

而經被告減薪後，仍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

被告得依考核辦法為年度調薪，原告嗣主張被告為違法減薪

云云，當屬無據。

　㈢承上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依評核辦

法第4-5-4條規定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合法終止，且原

告之工資並無遭違法扣薪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

2年1月31日起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4萬2,700元，

及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年終獎金4萬2,700元、於4月15日前

給付紅利獎金22萬元，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2,748元，即

乏所據，無從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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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

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

被告給付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

日給付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

一日止，按年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4萬2,700元，及於每年4

月15日前給付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復職

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均無理由，不應准予。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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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1號
原      告  洪慶培  
被      告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湧昌  
訴訟代理人  陳絲倩律師
            滕學明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思涵律師
            陳羿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綉珍，嗣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變更為劉湧昌，並據劉湧昌於114年1月1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1至347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3月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3月2日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見本院卷一第13頁）。嗣迭經數次變更聲明及追加（見本院卷三第11頁、第147頁），復於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程序變更上開聲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年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每年4月15日前給付原告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變更後訴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26頁）。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95年1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資訊工程師，於111年遭違法減薪前之月薪為4萬2,700元，約定於次月5日發放工資，每年另發放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伊於任職期間工作表現良好，且未曾違反工作規則或遭處分，被告竟於112年1月30日以伊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將伊資遣，並強行收回伊工作使用之筆記型電腦、使用相關資訊系統權限後，強制將伊驅離。然伊於入職時原係擔任硬體資訊設備之維運（下稱硬體維運），直至被告於109年將硬體維運之工作委託予外部廠商後，先將伊職務調動為EP（電子採購）系統維運，再於110年時將伊職務調動為系統開發，然伊並無相關工作經驗及技能，被告亦未提供適當培訓或教育訓練，被告所為前開職務調動顯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惟伊於職務調動後積極主動請教部門同仁，並自行查找相關資料，順利完成被告於110年中指派伊獨自開發愛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普智公司）之保稅系統（AIPS），及依111年PIP績效改善計畫（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績效改善計畫，下稱PIP計畫）所開發之巨大公司臺灣製造廠（GTM）國內供應商評鑑系統（下稱供應商評鑑系統），而原告開發之保稅系統及供應商評鑑系統均經使用者為正面評價或驗收通過，然被告竟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將伊考績評為B-級，更於110年至112年間逐年違法減薪；然被告於為年度考核時均未給予伊表示意見之機會，且被告所給予之考評亦與共同評核者之意見相佐，被告所為之年度考核已有不當，被告竟於112年1月30日再以伊不能勝任工作及考績不及格為由，通知伊於112年3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所為資遣顯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訴請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原告遭違法減薪所受之工資及年終獎金差額、自經非法解僱之日起按月給付工資、勞工退休金，並按年給付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09年間自硬體維運調動為系統維運與開發，擔任需具備自主企劃提案、清楚溝通表達、自行完成任務等能力之I2職等開發人員，而前開職務調動係經原告同意後所為。伊為使原告適應系統維運與開發之工作，循序漸進先於109年1月間讓原告處理EP系統維運工作，然因原告服務態度不佳遭使用者投訴，伊不得已於109年7月間先停止其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並讓原告先參與由其他資深同仁負責之程式改寫專案，然其參與程度及情形尚不符I2職等應有之表現；於110年間伊人力資源部雖曾建議依原告之工作表現將其降為以協助他人為主之I1職等，惟經原告拒絕，伊僅得繼續以I2職等指派工作任務予原告，並據以衡量其工作表現。伊於原告之職務調動為系統維運及開發滿1年半後，始指派改寫保稅系統之專案予原告，並據以評估其工作能力，惟原告卻一再拖延保稅系統預計完成之時程，僅需花費4至6個月即可完成之工作，原告已耗費近3倍時間，並獲得其他同仁之積極協助，且其所提出之保稅系統除開發功能不完全外，亦時常出現異常，且無法滿足使用者之需求。又原告因應PIP計畫所提出之供應商評鑑系統，係其經尋求諸多同仁協助後始完成，且功能簡陋亦不符合使用者需求，原告亦未交付依PIP計畫所應提出之文件，是雖供應商評鑑系統之使用單位主管即劉山毓曾對供應商評鑑系統表示驗收通過等語，然原告實際上仍不具備獨力完成開發符合單位需求系統之能力。伊於109年至111年間已給予原告充足時間及機會提升其系統開發之技能，並由同仁提供原告所需協助，原告亦可向伊申請參加所需之培訓課程，然原告卻仍無法具備其所擔任職務應具備之能力，主觀上亦無改進意願，原告之直屬主管始經綜合評估其工作態度及表現後，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給予B-級考績，原告雖曾對考績結果提出申訴，經人評會審核後，仍予以維持。伊亦曾向原告提出調降職等或調派至其他單位之方案，均經原告拒絕，伊始依兩造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自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原告之工資係因其考績列B-級，而經伊依INC.活力評核辦法（下稱評核辦法）進行年度調薪，自非違法減薪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359至360頁）：
　㈠原告於95年1月9日任職於被告，工作內容原為硬體維運，於109年初調整工作內容，被告於110年指派保稅系統開發之工作予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考績均為B-級。
　㈢被告於112年1月30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2年3月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予原告。
　㈣被告於112年3月1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退保。
四、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核評辦法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主觀上認為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堪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⒉原告主張職務調動不當部分：
　⑴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且調動後工作應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定有明文。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調職，乃指變更勞工之職務內容、職務種類或工作地點及時間而言。
　⑵原告於109年、110年之職務調動，均經原告之同意：
　①經查，被告為提升經營效率，於109年時將原告原擔任之硬體維運職務委託予外部廠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6、185頁），則原告之職務自有調整之必要，堪予認定。觀諸原告於109年1月8日寄予其主管即鄭博化之電子郵件記載：「Hi Kevin 我願意接受新的工作指派，在新舊工作重疊期間，如果有服務延遲的地方，再請多幫忙擔待，現有手上工作的部分，會陸續移轉外包公司」、鄭博化亦於109年1月8日正式對公司同仁公告：「因為Tzumin工作異動並徵詢個人意願後，將Andy（即原告）轉為協助EP營運開發，以後EP相關會議請Andy參加。目標是3月起Andy可以獨立面對協助解決User問題」等內容，及原告復於109年2月11日寄予多名同仁之電子郵件中記載：「這個帳號是INC新進的軟體維運外包廠商，也就是後續會接手我目前手上所有的軟體、硬體相關工作，但不是一開始就全部接手，以後有IT需求需要協助的事項，請記得CC給這個信箱」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1、338頁），足見原告對於原擔任之硬體維運職務因改委由外部廠商負責而已無人力需求，其職務因而有調動之必要，且調動後之職務為系統營運開發等節，均已與被告達成共識，並因而進行職務交接等節，堪予認定。
　②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0年時更再次將其職務自系統維運調動為系統開發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10年時並未再次變更，僅係因原告前無系統開發之經驗，始讓原告先從事系統維運之工作，一邊學習系統開發，再於110年中讓原告處理保稅系統之改寫等語。經查，原告於109年度所訂立之次年度工作計畫即包括「協助導入GTM WMS系統」、「入侵預防系統學習測試」等項，於110年度之主要業務回顧亦包括進行期間為「2021/01/18-2021/08/09」之「GEM MES in c# 開發專案」、進行期間為「2021/02/01-2021/12/30」之「協助建置GTM wms倉庫管理系統」，且原告就依上開計畫所訂定之系統開發等主要目標，均記載「順利完成」；另「AIP保稅系統 C＃ 開發專案」之日期為「2021/08/19-2021/12/31」等情，有109年度及110年度之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33至135頁），又原告復於110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公司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公司的情況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造廠PPCS系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可知原告於經被告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10年間再調動為系統開發，其工作內容自與系統維運不同，惟依上開信件內容可知，原告於參與保稅系統之開發前，亦有協助或積極參與其他系統開發專案，足見原告已同意其擔任系統開發之職務調動，堪予認定。
　③原告復主張被告將其調動至其技術無法勝任之系統維運及開發之職位，卻未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或培訓，所為職務調動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惟查：
　❶原告於109年1月職務調動時係先擔任系統維運之職務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另有關EP系統維運之操作相關手冊，已由當時負責EP系統維運之同仁即廖子閔於109年1月13日提供予原告，又廖子閔及EP系統維運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亦有於109年1月間與原告進行操作講解、程序交接與未來需求確認等會議，有電子郵件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8頁），足認原告於調動至EP系統維運之工作時，被告亦已提供相關協助，且被告亦給予原告相當期間熟悉職務內容，而非即刻要求原告需獨立作業，堪認被告已提供原告執行職務所需之協助。況原告於亦自評其「EP1.0維運」專案之執行結果為「1.完成絕大部分EP異常問題排除2.少部分系統異常，有及時反映給後端同事處理，並追蹤處理狀況」等情，有109年度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足見原告主張系統維運工作為其技術所無法勝任，且被告亦未提供教育訓練云云，難認可採。
　❷原告之職務於110年調動為系統開發乙節，業經說明如前，惟有關被告於109年7月24日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之理由，被告辯稱：於原告接手EP系統維運期間，雖曾接獲廠商對於原告服務態度不佳之意見，然仍未因而撤換原告職務，直至有廠商向被告之執行長反應其服務態度後，始撤換其EP系統維運的工作等語，並提出原告與廠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42頁），參以原告於109年1月22日間寄予廠商之信件中表示：「有EP系統的需求，請先跟對應的採購人員聯繫，負責採購的同仁會比較清楚廠商端的需求，下次請記得這個流程」，經廠商再次說明後，原告仍覆以：「你還是沒聽懂我們要表達的，先跟對應的採購窗口聯繫，提需求，IT單位不直接對應廠商，以上」等語，依上開電子郵件往返之內容可知，原告於接獲廠商提出需求後，未能直接回應客戶問題或提供協助，反於客戶再次詢問後，進而質疑客戶無法理解其所言，則被告抗辯其因原告無法妥適應對廠商，而有停止其擔任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之必要，尚非無據。
　❸有關被告於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後之工作安排，被告辯稱：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被停止後，因其態度問題少有人願意與其合作，惟原告之直屬主管經與資深同仁黃德修討論後仍讓其參與程式改寫之專案，並於110年指派原告改寫保稅系統等語。惟查，系統開發之工作是否為原告技術可勝任及被告有無提供協助乙節，雖為兩造所爭執，然原告於經被告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09年10月間曾參與由證人孫杰坪開發之「GTM智能化WMS（SRS）」系統專案，而原告於參與過程亦多次詢問同仁相關問題等情，有原告與孫杰坪、吳品承間之電子郵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0頁），且原告亦有參與「GEM MES in c# 開發專案」、「協助建置GTM wms倉庫管理系統」等專案等情，有109年度考績表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23頁），可見被告於109年下半年及110年上半年即讓原告參與非由其負責主要開發之專案，讓原告亦可於參與過程中學習，且原告就此等職務安排亦未為反對之表示，並於事後自評為完全達成及部分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34頁），自難認系統開發職務內容為原告技術所不能勝任。
　❹原告復於110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公司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公司的情況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造廠PPCS系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再（在）實際操作約十個工作天後，我發現我對C＃程式語言並不是那麼熟悉，我需要你的支援，項目如下：1.我需要參加培訓，以增進C＃程式語言技能（例如資策會或是恆逸教育訓練中心的課程）；2.要麻煩您指派有經驗的程式設計師來指導我不懂的地方」，經鄭博化覆以：「據我理解，公司主要還是以OJT為主，還是以自我學習為主，可以向資深同仁，如Paul、Pili，在不影響他們工作進度的前提下請益。如有進修需求，可以自行尋找適合課程，並依據公司規定申請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證人杜佳旆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公司有提供原告在職教育訓練管道，可依公司規定提出申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1頁）；證人廖健翔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有提供員工教育訓練或在職進修管道，資訊方面也有相關進修補助，只要向公司提出聲請即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4頁），可知被告雖未直接以教育訓練名義為原告辦理系統開發之正式教育訓練課程，然參以原告於110年即曾「主動」爭取系統設計之工作，及其亦自知對於程式語言尚不夠熟悉，而向被告提出欲參加培訓或由被告指派同仁協助之需求等情，可知原告對系統開發所需技能尚非全然欠缺，被告亦表示可自行依其需求尋找適合課程並向公司提出申請及提供可供協助之同仁名單予原告，再觀諸原告於任職期間並經常就系統開發相關問題詢問同仁，有原告與黃德修、廖健翔、孫杰坪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7、179至183頁、本院卷三第205至227、229至295頁），堪認被告已就原告調動後系統開發職務提供必要之協助，縱有專業能力尚待提升之處，亦可透過參加培訓課程等進修方式所補足，然原告於109年至111年間均未曾向被告提出外訓申請乙節，有原告之出勤紀錄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89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未於其職務調動後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云云，自難可採。
　⑶準此，被告將原告之職務於109年間先調動為EP系統維運，再於110年間調動為系統開發，均具合理性及必要性，且無權利濫用之情形，而原告於同意上開職務調動時，亦應已就調動後之職務內容是否為其所能勝任乙節為審慎評估，若有技術顯無法勝任之情形，理應於職務調動時或於執行職務過程中提出職務調整之需求，然原告卻係於年度獲得非預期之考績時始為相關主張，難認符合常情，是原告事後指稱被告所為上開職務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顯無可採。
　⒊原告主張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度考績不當部分：
　⑴按勞工之年度考績，係對其整年度工作表現予以考核評定，應本諸綜覈名實之旨，由其長官衡量其平時表現及獎懲，並就其具體事蹟，綜合評定適當考績等第。此類考評固因具有高度屬人性，而認雇主有裁量餘地，但不得有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是勞工對考績評定有所爭執時，應由雇主就考績具有正當性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有關原告於109年間擔任EP系統維運職務部分：
　①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工程師之證人孫杰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與原告共同從事採購平台交易的經驗，原告負責維運工作，我則負責系統開發上的問題，原告在那段時間還沒有掌握到系統維運工作，有些問題並非系統設計的問題，但原告還是將問題轉給我處理，依我的標準來看原告的工作表現，系統維運工作沒有很複雜，系統開發也有使用者手冊，我覺得原告的表現雖有進步，但與我期望尚有差距，系統維運跟有無程式設計背景或多少工作經驗沒有相關性，主要是有些問題原告可以透過查閱問題判斷，原告也有權限查詢此等資料，但大部分時候原告一下不熟悉就回報給我，我認為可以再積極主動分析問題，如分析不出問題原因再回報給我，我會希望維運的問題盡量不要干擾到我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9至194頁），可知EP系統維運之職務與有無程式設計背景尚無直接關連，另觀諸原告與孫杰坪及EP系統維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於109年3月至5月及7月間往返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一第339頁、本院卷二第201至203頁），可知原告於處理EP系統維運工作時，仍經常需透過同仁協助始得完成，且所詢亦不乏可透過自行查找方式解決之問題，惟原告仍未積極為之，堪予認定。
　②另EP維運系統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曾於109年6月5日向原告表示希望其可於1至2週內全權負責EP系統維運工作，並列明需原告熟悉之系統維運所需相關資訊，經原告於同日回覆：「OK 這邊我會接手EP的相關業務 全力以赴」等語後，仍可見原告於同年7月間多次詢問同仁相關作業問題，有原告與林郁鈞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40至341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原預定時程仍未能具備得全權負責EP系統維運職務之能力乙節，尚非無據。又原告於109年7月24日間因遭廠商反應服務態度不佳，而經被告撤換EP系統維運之職務等節，業經說明如前，且證人鄭博化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因在109年度有對供應商比較不禮貌回應的狀況，嚴重影響公司與供應商的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頁），可見原告是否得勝任EP系統維運之職務，已非無疑。則被告直屬主管以「專業能力上仍須加強，以求獨立承接作業，協助部門效率提升；與使用者對應仍須注意態度問題，有耐性與使用者溝通，避免因態度問題造成紛爭或使用者不悅」為由（見本院卷一第122頁），而給予評定標準為「大部分但非全部的工作任務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且行為並未全不符合捷安特的價值觀」之B-級考績（見本院卷一第72頁），顯已具體指明原告於109年度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待之情形。
　⑵有關原告擔任系統開發職務部分：
　①原告於110年中受被告指派撰寫保稅系統之程式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於與被告屬同一集團之愛普智公司擔任保稅業務即證人陳淑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0年6、7月間與原告開始討論欲開發的內容，前階段因為原告對保稅系統較不瞭解，由我告訴原告去做開發，後階段我再把每一功能去測試，有問題我提出來原告再去解決，原告第一次將開發之保稅系統交付給我時大概在110年年底的時候，該時僅有部分的基本功能，有一些小小的狀況，陸續溝通原告會幫忙解決，有些東西是原告加在新系統內的，因海關要求的資料有部分原系統沒有，但有部分問題是我們自己設定的問題，第1次做（111）年度報表時是原告幫我做，我來確認報表結果是否正確，我沒有實際操作過，112年度的年度報表我有嘗試用新系統做，但因為有一些問題沒有人可以幫我解決，我就持續請IT讓我繼續使用舊系統，愛普智公司月報表現在是使用原告開發的新系統，但年度報表仍是使用舊系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至41頁），依證人陳淑燕前開證述可知，原告撰寫之保稅系統雖經雙方溝通修改後，可符合使用者月報表之需求，並有開發部分原舊保稅系統所欠缺之功能，然原告撰寫之保稅系統仍無法完成年度報表之製作，且於第一次交付予愛普智公司時，僅有部分基本功能等情，堪予認定。
　②另擔任被告資深工程師之證人杜佳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未有與原告共同工作的經驗，但當時有兩名同仁請我協助有關原告處理保稅系統時程嚴重延宕的問題，原告當時說要在110年9月完成保稅系統，後來又改成110年11月，我不知道該系統所有功能於何時完成，因後續使用者會寄信來反應功能問題，我就也沒有再追蹤，因為我們是很忙的部門，人力也很少，所以每個專案都要有人去追蹤專案，原告的保稅系統也是為了釐清為何進度延宕我才會介入，但原告不曾透過我向主管尋求協助，但原告會找其他人協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8頁），又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助理工程師之證人廖健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主要是提供原告有關保稅系統展BOM技術諮詢，即提供技術應用概念及說明如何使用，並適時提供範例給原告，提供協助後我不清楚保稅系統之功能是否完成，但原告離開公司後，黃德修有來找我，請求我來看保稅系統的問題，因有使用者反應展PDF檔案時失效，因此有接觸保稅系統的功能及代碼，我發現的問題即如我出具的聲明書所記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1至133頁），再參以證人廖健翔出具之聲明書記載略以：以基本的程式撰寫能力來看，原告缺乏基本觀念，其編寫程式之方式會造成程式維護不易，存在嚴重效率及系統穩定性低等問題；於系統功能方面，則有易用性低且未符合基本安全規範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足見原告開發保稅系統時，除有時程延宕之情形外，系統本身亦存有上述維護不易及使用上之問題，自難認符合原告所屬職等人員所開發系統之品質，則原告之直屬主管於110年度參以原告保稅系統專案開發之實際情形及於111年度以「轉任系統開發維運工作後，學習精進的速度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以目前集團對於IT的期望與需求來看，無法視為有效戰力」為由，而均給予B-級考績，亦已具體指明原告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待之情形。
　⑶有關PIP計畫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間因不同意降職，被迫同意進行PIP計畫，惟其PIP計畫已經需求單位驗收通過，自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依PIP計畫所開發之供應商評鑑系統難以使用，且原告係在尋求同仁協助之情形下所完成，亦不足證原告有自行開發系統之能力等語。經查，原告因於110年度之考績為B-級，經被告之人力資源部及原告之直屬主管鄭博化於111年2月14日與原告面談後，原告先於同日與鄭博化確認PIP計畫須經需求單位之劉山毓副理同意報表內容且驗收後，嗣於111年2月25日提出供應商評鑑系統之專案，內容即載明專案交付資料包括流程設計文件、系統開發規格書、系統整合測試結果、系統使用手冊、系統產出報表範本等文件，又劉山毓於111年4月13日回覆驗收完成等事實，有員工面談紀錄表、原告與鄭博化、劉山毓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143至144頁、本院卷二第115頁），堪予認定。又原告於同意進行PIP計畫之111年2月18日，即請同仁黃德修協助提供供應商評鑑表，並另請同仁杜佳旆協助建立資料庫等情，有原告與黃德修、杜佳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見本院卷三第267至291頁），且原告亦稱其係積極向黃德修請教後，才獲得協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7頁），足見原告於開發供應商評鑑系統過程中確係經多次尋求同仁協助後而完成，又原告就被告抗辯其未依PIP計畫交付資料等節，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則雖供應商評鑑系統雖經需求單位回覆驗收通過，然原告究是否具備得獨立完成其依PIP計畫所提出之專案，尚非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應屬有據。
　⑷有關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均良好，且共同評核者亦給予高度評價，被告給予B-級考績，顯與事實不符云云。惟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共同考評者宋志剛、徐美綢、陳淑燕、謝秀霞等人，雖就原告之工作表現有給予正面評價（見本院卷一第118、135、162至163頁），然依評核辦法第4-1-2、4-1-3、4-2條等規定，考績評核係以期初共同訂定考績評核項目之實際執行狀況為判斷，並以日常業務執行程度、價值觀展現、特殊貢獻/學習成就展現等項為定核定重點，並由主管與部屬針對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與部屬做年度總檢討後，將所管轄部門全之全員員工評定出考核等級，有評核辦法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2頁），可知被告依評核辦法所為之考核係依員工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所為之評定，是共同評核者所為之建議，非年度考評之唯一依據，況上開共同評核者亦有給予「可以多研究跟EP有關的SAP模組」、「外語能力還有進步空間」、「系統的使用介面可以再進行優化」、「為了追求完美，容易讓夥伴感到有壓力」等建議事項，並僅均給予「所有工作任務的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並事實的展現捷安特價值觀」之B級評定，則被告復依原告整年度之工作表現進行評定，而為B-級考績，難認有違常情。況被告另辯稱：原告邀請之共同評核者宋志剛、徐美綢、陳淑燕均與原告為同職等，且未經主管同意，本不得作為共同評核者等語，並有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同仁蔡佳青間之電子郵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99至300頁），更足證上開共同評核者之建議雖得列為參考，惟尚非為年度考評之唯一指標。
　⑸準此，被告於對原告為109年度考評時，以其專業能力尚需加強，且因其應對態度問題而經廠商投訴而遭撤換EP系統維運職務部分之問題，而給予B-級考績；復於110年度因其保稅系統開發期程延宕，且完成品質未達標準等情事，亦給予B-級考績；再於111年度因其未能完成保稅系統之開發，且學習精進的速度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為由，再給予B-級考績，均係依據原告實際工作表現而為評斷，自難認有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1條5款所謂不能勝任工作，非但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能力、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即勞工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亦屬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73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均取得B-級考績，且被告對於上開考績之作成並無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業經說明如前，則依評核辦法第4-5-4條前段規定：「平時考核成績極差，且經督促改善仍無法改善者，得逕行資遣；考績連續兩年均被評核為B-級一律資遣」，可知被告於原告110年度已連續兩年獲得B-級考績時，原得依評核辦法之規定原告為資遣之通知，然被告於原告連續第2年受有B-級考績時，未逕對原告為資遣通知，而係施以PIP計畫，並對於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時，另提出降職為I1之方案，然遭原告拒絕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且被告雖曾提出可協助原告轉調至其他單位之方案，但未據原告回應乙節，有證人鄭博化出具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任職工作有不能勝任情形乙節，亦曾提出資遣以外之解決方式，且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亦已提供原告可透過自行參加所需培訓課程以提升所需專業能力之管道，所屬同仁並於原告請求協助時提供支援，然原告仍未能具備其所處職位應具備之專業能力，堪予認定。
　⑶復依原告直屬主管即證人鄭博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為原告無法完成保稅系統之原因是其工作態度，原告不是很積極在自己的工作項目，經過一年多對於自己的工作項目仍不清楚，幾次週會上詢問也回答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頁），及證人杜佳旆出具之聲明書記載：原告雖任職I2，然其實際從事業務僅勉強屬I1層級，原告之EP系統維運之職務經停止後，其就是待在座位上滑手機、看影片，也不主動要求工作，基於原告先前的工作態度，加上不穩定的工作成效，亦沒有人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給原告做，深怕花時間教原告外，後續出的包會花上更多時間彌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7至98頁），可知原告有前述尚乏專業能力之情形外，亦有未能積極提升己身專業能力之情形，則被告抗辯原告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同為其不能勝任工作之原因等情，即為可採。
　⑷綜上，原告之工作表現未盡自己最大能力提供符合標準之工作品質，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則被告既已依據內部規定評價原告工作能力，並給予改善機會，原告卻仍無法改善，則被告依評核辦法第4-5-4條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㈡被告之工資有無遭被告違法減薪？
　⒈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為統一勞動條件及工作紀律，應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使其成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示，勞工嗣後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上訴人系爭員工獎懲要點，核其性質為工作規則，屬兩造間勞動契約之一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對於被告已給付112年1月31日至113年3月1日之工資乙節不爭執，然被告所給付之工資仍遭違法減薪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係依評核辦法之規定，依據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為年度調薪等語。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完成考核後，其工資均因其受有B-級考績而遭減薪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參兩造簽訂之聘僱合約書第五條第貳項及第陸項分別約定：「關於乙方之工作時間、薪資、獎金、津貼及其他福利，均依甲方管理規章辦理」、「甲方得依其各年度營收狀況、乙方每年績效考核結果及相關勞動法規，對乙方之薪資、獎金、福利與獎勵措施進行調整」，又於91年1月1日制訂之評核辦法於「考績獎懲」第5-2條規定：「年度調薪：依薪資制度評核A級調高職能薪薪級二級；評核B+級調高職能薪薪級一級；評核B級不調整；評核B-級調降職能薪薪級一級」等內容，有聘僱合約書及評核辦法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93-301、本院卷一第71至74頁），又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取得B-級考績乙情，有原告109年度至111年度之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2、140、167頁），兩造勞動契約既已明定工資之給付除依兩造約定外，應依被告之管理規章辦理，且應依員工每年考績進行年度調薪，揆諸前開說明，核評辦法自亦屬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則被告因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取得B-級考績，復依評核辦法逐年調降其職能薪薪資一級，即屬有據。且原告亦於取得109年度及110年度B-級考績而經被告減薪後，仍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被告得依考核辦法為年度調薪，原告嗣主張被告為違法減薪云云，當屬無據。
　㈢承上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依評核辦法第4-5-4條規定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合法終止，且原告之工資並無遭違法扣薪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月31日起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4萬2,700元，及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年終獎金4萬2,700元、於4月15日前給付紅利獎金22萬元，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2,748元，即乏所據，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年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4萬2,700元，及於每年4月15日前給付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不應准予。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1號
原      告  洪慶培  
被      告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湧昌  
訴訟代理人  陳絲倩律師
            滕學明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思涵律師
            陳羿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綉珍，嗣於民國113年12月27
    日變更為劉湧昌，並據劉湧昌於114年1月13日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
    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1至347頁）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
    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
    2年3月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4萬2
    ,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3月2日至原告復職日止，
    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見本院卷一
    第13頁）。嗣迭經數次變更聲明及追加（見本院卷三第11頁
    、第147頁），復於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程序變更上開聲
    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月31日至
    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
    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年於每
    年1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每年4月15日前給付原
    告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復職日前一
    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變
    更後訴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26頁）。原告上開所為
    訴之變更及追加，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95年1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資訊工程師
    ，於111年遭違法減薪前之月薪為4萬2,700元，約定於次月5
    日發放工資，每年另發放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伊於任職期
    間工作表現良好，且未曾違反工作規則或遭處分，被告竟於
    112年1月30日以伊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將伊資遣，並強行收回伊工作使
    用之筆記型電腦、使用相關資訊系統權限後，強制將伊驅離
    。然伊於入職時原係擔任硬體資訊設備之維運（下稱硬體維
    運），直至被告於109年將硬體維運之工作委託予外部廠商
    後，先將伊職務調動為EP（電子採購）系統維運，再於110
    年時將伊職務調動為系統開發，然伊並無相關工作經驗及技
    能，被告亦未提供適當培訓或教育訓練，被告所為前開職務
    調動顯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惟伊於職務調動
    後積極主動請教部門同仁，並自行查找相關資料，順利完成
    被告於110年中指派伊獨自開發愛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愛普智公司）之保稅系統（AIPS），及依111年PIP績效
    改善計畫（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績效改善計
    畫，下稱PIP計畫）所開發之巨大公司臺灣製造廠（GTM）國
    內供應商評鑑系統（下稱供應商評鑑系統），而原告開發之
    保稅系統及供應商評鑑系統均經使用者為正面評價或驗收通
    過，然被告竟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將伊考績評為B-級，更
    於110年至112年間逐年違法減薪；然被告於為年度考核時均
    未給予伊表示意見之機會，且被告所給予之考評亦與共同評
    核者之意見相佐，被告所為之年度考核已有不當，被告竟於
    112年1月30日再以伊不能勝任工作及考績不及格為由，通知
    伊於112年3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所為資遣顯違
    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為此，爰依
    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
    條例）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訴請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及被告應給付原告遭違法減薪所受之工資及年終獎金差額、
    自經非法解僱之日起按月給付工資、勞工退休金，並按年給
    付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
    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09年間自硬體維運調動為系
    統維運與開發，擔任需具備自主企劃提案、清楚溝通表達、
    自行完成任務等能力之I2職等開發人員，而前開職務調動係
    經原告同意後所為。伊為使原告適應系統維運與開發之工作
    ，循序漸進先於109年1月間讓原告處理EP系統維運工作，然
    因原告服務態度不佳遭使用者投訴，伊不得已於109年7月間
    先停止其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並讓原告先參與由
    其他資深同仁負責之程式改寫專案，然其參與程度及情形尚
    不符I2職等應有之表現；於110年間伊人力資源部雖曾建議
    依原告之工作表現將其降為以協助他人為主之I1職等，惟經
    原告拒絕，伊僅得繼續以I2職等指派工作任務予原告，並據
    以衡量其工作表現。伊於原告之職務調動為系統維運及開發
    滿1年半後，始指派改寫保稅系統之專案予原告，並據以評
    估其工作能力，惟原告卻一再拖延保稅系統預計完成之時程
    ，僅需花費4至6個月即可完成之工作，原告已耗費近3倍時
    間，並獲得其他同仁之積極協助，且其所提出之保稅系統除
    開發功能不完全外，亦時常出現異常，且無法滿足使用者之
    需求。又原告因應PIP計畫所提出之供應商評鑑系統，係其
    經尋求諸多同仁協助後始完成，且功能簡陋亦不符合使用者
    需求，原告亦未交付依PIP計畫所應提出之文件，是雖供應
    商評鑑系統之使用單位主管即劉山毓曾對供應商評鑑系統表
    示驗收通過等語，然原告實際上仍不具備獨力完成開發符合
    單位需求系統之能力。伊於109年至111年間已給予原告充足
    時間及機會提升其系統開發之技能，並由同仁提供原告所需
    協助，原告亦可向伊申請參加所需之培訓課程，然原告卻仍
    無法具備其所擔任職務應具備之能力，主觀上亦無改進意願
    ，原告之直屬主管始經綜合評估其工作態度及表現後，於10
    9年度至111年度均給予B-級考績，原告雖曾對考績結果提出
    申訴，經人評會審核後，仍予以維持。伊亦曾向原告提出調
    降職等或調派至其他單位之方案，均經原告拒絕，伊始依兩
    造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自符合解
    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原告之工資係因其考績列B-級，而經
    伊依INC.活力評核辦法（下稱評核辦法）進行年度調薪，自
    非違法減薪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359至360頁）：
　㈠原告於95年1月9日任職於被告，工作內容原為硬體維運，於1
    09年初調整工作內容，被告於110年指派保稅系統開發之工
    作予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考績均為B-級。
　㈢被告於112年1月30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
    112年3月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予原
    告。
　㈣被告於112年3月1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退保。
四、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核評辦法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有無理由？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在與
    否不明確，致原告主觀上認為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
    （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
    主張其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堪認兩造
    間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
    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
    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先予敘明。
　⒉原告主張職務調動不當部分：
　⑴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且調動後
    工作應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定
    有明文。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
    並應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揆其立法意旨係
    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
    ，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調職，乃指變更
    勞工之職務內容、職務種類或工作地點及時間而言。
　⑵原告於109年、110年之職務調動，均經原告之同意：
　①經查，被告為提升經營效率，於109年時將原告原擔任之硬體
    維運職務委託予外部廠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一第56、185頁），則原告之職務自有調整之必要，堪予
    認定。觀諸原告於109年1月8日寄予其主管即鄭博化之電子
    郵件記載：「Hi Kevin 我願意接受新的工作指派，在新舊
    工作重疊期間，如果有服務延遲的地方，再請多幫忙擔待，
    現有手上工作的部分，會陸續移轉外包公司」、鄭博化亦於
    109年1月8日正式對公司同仁公告：「因為Tzumin工作異動
    並徵詢個人意願後，將Andy（即原告）轉為協助EP營運開發
    ，以後EP相關會議請Andy參加。目標是3月起Andy可以獨立
    面對協助解決User問題」等內容，及原告復於109年2月11日
    寄予多名同仁之電子郵件中記載：「這個帳號是INC新進的
    軟體維運外包廠商，也就是後續會接手我目前手上所有的軟
    體、硬體相關工作，但不是一開始就全部接手，以後有IT需
    求需要協助的事項，請記得CC給這個信箱」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81、338頁），足見原告對於原擔任之硬體維運職務因
    改委由外部廠商負責而已無人力需求，其職務因而有調動之
    必要，且調動後之職務為系統營運開發等節，均已與被告達
    成共識，並因而進行職務交接等節，堪予認定。
　②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0年時更再次將其職務自系統維運調動
    為系統開發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10年時
    並未再次變更，僅係因原告前無系統開發之經驗，始讓原告
    先從事系統維運之工作，一邊學習系統開發，再於110年中
    讓原告處理保稅系統之改寫等語。經查，原告於109年度所
    訂立之次年度工作計畫即包括「協助導入GTM WMS系統」、
    「入侵預防系統學習測試」等項，於110年度之主要業務回
    顧亦包括進行期間為「2021/01/18-2021/08/09」之「GEM M
    ES in c# 開發專案」、進行期間為「2021/02/01-2021/12/
    30」之「協助建置GTM wms倉庫管理系統」，且原告就依上
    開計畫所訂定之系統開發等主要目標，均記載「順利完成」
    ；另「AIP保稅系統 C＃ 開發專案」之日期為「2021/08/19-
    2021/12/31」等情，有109年度及110年度之考績表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33至135頁），又原告復於110
    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公司為了提
    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公司的情況
    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造廠PPCS系
    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可知
    原告於經被告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10年間再調
    動為系統開發，其工作內容自與系統維運不同，惟依上開信
    件內容可知，原告於參與保稅系統之開發前，亦有協助或積
    極參與其他系統開發專案，足見原告已同意其擔任系統開發
    之職務調動，堪予認定。
　③原告復主張被告將其調動至其技術無法勝任之系統維運及開
    發之職位，卻未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或培訓，所為職務調動
    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惟查：
　❶原告於109年1月職務調動時係先擔任系統維運之職務乙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另有關EP系統維運之操作相關手冊，已由
    當時負責EP系統維運之同仁即廖子閔於109年1月13日提供予
    原告，又廖子閔及EP系統維運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亦有於10
    9年1月間與原告進行操作講解、程序交接與未來需求確認等
    會議，有電子郵件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8頁），
    足認原告於調動至EP系統維運之工作時，被告亦已提供相關
    協助，且被告亦給予原告相當期間熟悉職務內容，而非即刻
    要求原告需獨立作業，堪認被告已提供原告執行職務所需之
    協助。況原告於亦自評其「EP1.0維運」專案之執行結果為
    「1.完成絕大部分EP異常問題排除2.少部分系統異常，有及
    時反映給後端同事處理，並追蹤處理狀況」等情，有109年
    度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足見原告主張
    系統維運工作為其技術所無法勝任，且被告亦未提供教育訓
    練云云，難認可採。
　❷原告之職務於110年調動為系統開發乙節，業經說明如前，惟
    有關被告於109年7月24日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之理由，
    被告辯稱：於原告接手EP系統維運期間，雖曾接獲廠商對於
    原告服務態度不佳之意見，然仍未因而撤換原告職務，直至
    有廠商向被告之執行長反應其服務態度後，始撤換其EP系統
    維運的工作等語，並提出原告與廠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見
    本院卷一第342頁），參以原告於109年1月22日間寄予廠商
    之信件中表示：「有EP系統的需求，請先跟對應的採購人員
    聯繫，負責採購的同仁會比較清楚廠商端的需求，下次請記
    得這個流程」，經廠商再次說明後，原告仍覆以：「你還是
    沒聽懂我們要表達的，先跟對應的採購窗口聯繫，提需求，
    IT單位不直接對應廠商，以上」等語，依上開電子郵件往返
    之內容可知，原告於接獲廠商提出需求後，未能直接回應客
    戶問題或提供協助，反於客戶再次詢問後，進而質疑客戶無
    法理解其所言，則被告抗辯其因原告無法妥適應對廠商，而
    有停止其擔任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之必要，尚非無
    據。
　❸有關被告於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後之工作安排，被告辯
    稱：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被停止後，因其態度問題少有人願
    意與其合作，惟原告之直屬主管經與資深同仁黃德修討論後
    仍讓其參與程式改寫之專案，並於110年指派原告改寫保稅
    系統等語。惟查，系統開發之工作是否為原告技術可勝任及
    被告有無提供協助乙節，雖為兩造所爭執，然原告於經被告
    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09年10月間曾參與由證人
    孫杰坪開發之「GTM智能化WMS（SRS）」系統專案，而原告
    於參與過程亦多次詢問同仁相關問題等情，有原告與孫杰坪
    、吳品承間之電子郵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0頁），且原
    告亦有參與「GEM MES in c# 開發專案」、「協助建置GTM 
    wms倉庫管理系統」等專案等情，有109年度考績表可參（見
    本院卷一第115至123頁），可見被告於109年下半年及110年
    上半年即讓原告參與非由其負責主要開發之專案，讓原告亦
    可於參與過程中學習，且原告就此等職務安排亦未為反對之
    表示，並於事後自評為完全達成及部分完成（見本院卷一第
    133至134頁），自難認系統開發職務內容為原告技術所不能
    勝任。
　❹原告復於110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
    公司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
    公司的情況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
    造廠PPCS系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再（在）實際操作約十個
    工作天後，我發現我對C＃程式語言並不是那麼熟悉，我需要
    你的支援，項目如下：1.我需要參加培訓，以增進C＃程式語
    言技能（例如資策會或是恆逸教育訓練中心的課程）；2.要
    麻煩您指派有經驗的程式設計師來指導我不懂的地方」，經
    鄭博化覆以：「據我理解，公司主要還是以OJT為主，還是
    以自我學習為主，可以向資深同仁，如Paul、Pili，在不影
    響他們工作進度的前提下請益。如有進修需求，可以自行尋
    找適合課程，並依據公司規定申請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85頁）；證人杜佳旆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公司有
    提供原告在職教育訓練管道，可依公司規定提出申請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31頁）；證人廖健翔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公司有提供員工教育訓練或在職進修管道，資訊方面也有相
    關進修補助，只要向公司提出聲請即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134頁），可知被告雖未直接以教育訓練名義為原告辦理系
    統開發之正式教育訓練課程，然參以原告於110年即曾「主
    動」爭取系統設計之工作，及其亦自知對於程式語言尚不夠
    熟悉，而向被告提出欲參加培訓或由被告指派同仁協助之需
    求等情，可知原告對系統開發所需技能尚非全然欠缺，被告
    亦表示可自行依其需求尋找適合課程並向公司提出申請及提
    供可供協助之同仁名單予原告，再觀諸原告於任職期間並經
    常就系統開發相關問題詢問同仁，有原告與黃德修、廖健翔
    、孫杰坪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7、
    179至183頁、本院卷三第205至227、229至295頁），堪認被
    告已就原告調動後系統開發職務提供必要之協助，縱有專業
    能力尚待提升之處，亦可透過參加培訓課程等進修方式所補
    足，然原告於109年至111年間均未曾向被告提出外訓申請乙
    節，有原告之出勤紀錄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8
    9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未於其職務調動後提供適當之教育
    訓練云云，自難可採。
　⑶準此，被告將原告之職務於109年間先調動為EP系統維運，再
    於110年間調動為系統開發，均具合理性及必要性，且無權
    利濫用之情形，而原告於同意上開職務調動時，亦應已就調
    動後之職務內容是否為其所能勝任乙節為審慎評估，若有技
    術顯無法勝任之情形，理應於職務調動時或於執行職務過程
    中提出職務調整之需求，然原告卻係於年度獲得非預期之考
    績時始為相關主張，難認符合常情，是原告事後指稱被告所
    為上開職務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顯無
    可採。
　⒊原告主張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度考績不當部分：
　⑴按勞工之年度考績，係對其整年度工作表現予以考核評定，
    應本諸綜覈名實之旨，由其長官衡量其平時表現及獎懲，並
    就其具體事蹟，綜合評定適當考績等第。此類考評固因具有
    高度屬人性，而認雇主有裁量餘地，但不得有恣意濫用及不
    當之情事。是勞工對考績評定有所爭執時，應由雇主就考績
    具有正當性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12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有關原告於109年間擔任EP系統維運職務部分：
　①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工程師之證人孫杰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我有與原告共同從事採購平台交易的經驗，原告負責維運工
    作，我則負責系統開發上的問題，原告在那段時間還沒有掌
    握到系統維運工作，有些問題並非系統設計的問題，但原告
    還是將問題轉給我處理，依我的標準來看原告的工作表現，
    系統維運工作沒有很複雜，系統開發也有使用者手冊，我覺
    得原告的表現雖有進步，但與我期望尚有差距，系統維運跟
    有無程式設計背景或多少工作經驗沒有相關性，主要是有些
    問題原告可以透過查閱問題判斷，原告也有權限查詢此等資
    料，但大部分時候原告一下不熟悉就回報給我，我認為可以
    再積極主動分析問題，如分析不出問題原因再回報給我，我
    會希望維運的問題盡量不要干擾到我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89至194頁），可知EP系統維運之職務與有無程式設計背
    景尚無直接關連，另觀諸原告與孫杰坪及EP系統維運主要負
    責人林郁鈞於109年3月至5月及7月間往返之電子郵件（見本
    院卷一第339頁、本院卷二第201至203頁），可知原告於處
    理EP系統維運工作時，仍經常需透過同仁協助始得完成，且
    所詢亦不乏可透過自行查找方式解決之問題，惟原告仍未積
    極為之，堪予認定。
　②另EP維運系統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曾於109年6月5日向原告表
    示希望其可於1至2週內全權負責EP系統維運工作，並列明需
    原告熟悉之系統維運所需相關資訊，經原告於同日回覆：「
    OK 這邊我會接手EP的相關業務 全力以赴」等語後，仍可見
    原告於同年7月間多次詢問同仁相關作業問題，有原告與林
    郁鈞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40至341頁），
    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原預定時程仍未能具備得全權負責EP系
    統維運職務之能力乙節，尚非無據。又原告於109年7月24日
    間因遭廠商反應服務態度不佳，而經被告撤換EP系統維運之
    職務等節，業經說明如前，且證人鄭博化亦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被告因在109年度有對供應商比較不禮貌回應的狀況，
    嚴重影響公司與供應商的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頁），
    可見原告是否得勝任EP系統維運之職務，已非無疑。則被告
    直屬主管以「專業能力上仍須加強，以求獨立承接作業，協
    助部門效率提升；與使用者對應仍須注意態度問題，有耐性
    與使用者溝通，避免因態度問題造成紛爭或使用者不悅」為
    由（見本院卷一第122頁），而給予評定標準為「大部分但
    非全部的工作任務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且行為並未全不符合
    捷安特的價值觀」之B-級考績（見本院卷一第72頁），顯已
    具體指明原告於109年度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待之情形。
　⑵有關原告擔任系統開發職務部分：
　①原告於110年中受被告指派撰寫保稅系統之程式乙節，為兩造
    所不爭執，於與被告屬同一集團之愛普智公司擔任保稅業務
    即證人陳淑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0年6、7月間與原
    告開始討論欲開發的內容，前階段因為原告對保稅系統較不
    瞭解，由我告訴原告去做開發，後階段我再把每一功能去測
    試，有問題我提出來原告再去解決，原告第一次將開發之保
    稅系統交付給我時大概在110年年底的時候，該時僅有部分
    的基本功能，有一些小小的狀況，陸續溝通原告會幫忙解決
    ，有些東西是原告加在新系統內的，因海關要求的資料有部
    分原系統沒有，但有部分問題是我們自己設定的問題，第1
    次做（111）年度報表時是原告幫我做，我來確認報表結果
    是否正確，我沒有實際操作過，112年度的年度報表我有嘗
    試用新系統做，但因為有一些問題沒有人可以幫我解決，我
    就持續請IT讓我繼續使用舊系統，愛普智公司月報表現在是
    使用原告開發的新系統，但年度報表仍是使用舊系統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37至41頁），依證人陳淑燕前開證述可知，原
    告撰寫之保稅系統雖經雙方溝通修改後，可符合使用者月報
    表之需求，並有開發部分原舊保稅系統所欠缺之功能，然原
    告撰寫之保稅系統仍無法完成年度報表之製作，且於第一次
    交付予愛普智公司時，僅有部分基本功能等情，堪予認定。
　②另擔任被告資深工程師之證人杜佳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未有與原告共同工作的經驗，但當時有兩名同仁請我協助有
    關原告處理保稅系統時程嚴重延宕的問題，原告當時說要在
    110年9月完成保稅系統，後來又改成110年11月，我不知道
    該系統所有功能於何時完成，因後續使用者會寄信來反應功
    能問題，我就也沒有再追蹤，因為我們是很忙的部門，人力
    也很少，所以每個專案都要有人去追蹤專案，原告的保稅系
    統也是為了釐清為何進度延宕我才會介入，但原告不曾透過
    我向主管尋求協助，但原告會找其他人協助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25至128頁），又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助理工程師之證人
    廖健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主要是提供原告有關保稅系統
    展BOM技術諮詢，即提供技術應用概念及說明如何使用，並
    適時提供範例給原告，提供協助後我不清楚保稅系統之功能
    是否完成，但原告離開公司後，黃德修有來找我，請求我來
    看保稅系統的問題，因有使用者反應展PDF檔案時失效，因
    此有接觸保稅系統的功能及代碼，我發現的問題即如我出具
    的聲明書所記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1至133頁），再參以
    證人廖健翔出具之聲明書記載略以：以基本的程式撰寫能力
    來看，原告缺乏基本觀念，其編寫程式之方式會造成程式維
    護不易，存在嚴重效率及系統穩定性低等問題；於系統功能
    方面，則有易用性低且未符合基本安全規範等情（見本院卷
    一第101頁），足見原告開發保稅系統時，除有時程延宕之
    情形外，系統本身亦存有上述維護不易及使用上之問題，自
    難認符合原告所屬職等人員所開發系統之品質，則原告之直
    屬主管於110年度參以原告保稅系統專案開發之實際情形及
    於111年度以「轉任系統開發維運工作後，學習精進的速度
    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以目前集團對於IT的期
    望與需求來看，無法視為有效戰力」為由，而均給予B-級考
    績，亦已具體指明原告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待之情形。
　⑶有關PIP計畫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間因不同意降職，被迫同意進行PIP
    計畫，惟其PIP計畫已經需求單位驗收通過，自無不能勝任
    工作之情形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依PIP計畫
    所開發之供應商評鑑系統難以使用，且原告係在尋求同仁協
    助之情形下所完成，亦不足證原告有自行開發系統之能力等
    語。經查，原告因於110年度之考績為B-級，經被告之人力
    資源部及原告之直屬主管鄭博化於111年2月14日與原告面談
    後，原告先於同日與鄭博化確認PIP計畫須經需求單位之劉
    山毓副理同意報表內容且驗收後，嗣於111年2月25日提出供
    應商評鑑系統之專案，內容即載明專案交付資料包括流程設
    計文件、系統開發規格書、系統整合測試結果、系統使用手
    冊、系統產出報表範本等文件，又劉山毓於111年4月13日回
    覆驗收完成等事實，有員工面談紀錄表、原告與鄭博化、劉
    山毓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143至144
    頁、本院卷二第115頁），堪予認定。又原告於同意進行PIP
    計畫之111年2月18日，即請同仁黃德修協助提供供應商評鑑
    表，並另請同仁杜佳旆協助建立資料庫等情，有原告與黃德
    修、杜佳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見本院卷三第267至291頁）
    ，且原告亦稱其係積極向黃德修請教後，才獲得協助等語（
    見本院卷三第227頁），足見原告於開發供應商評鑑系統過
    程中確係經多次尋求同仁協助後而完成，又原告就被告抗辯
    其未依PIP計畫交付資料等節，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則雖供
    應商評鑑系統雖經需求單位回覆驗收通過，然原告究是否具
    備得獨立完成其依PIP計畫所提出之專案，尚非無疑，是被
    告上開所辯，應屬有據。
　⑷有關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均良好，且共同評核者亦
    給予高度評價，被告給予B-級考績，顯與事實不符云云。惟
    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共同考評者宋志剛、徐美綢、
    陳淑燕、謝秀霞等人，雖就原告之工作表現有給予正面評價
    （見本院卷一第118、135、162至163頁），然依評核辦法第
    4-1-2、4-1-3、4-2條等規定，考績評核係以期初共同訂定
    考績評核項目之實際執行狀況為判斷，並以日常業務執行程
    度、價值觀展現、特殊貢獻/學習成就展現等項為定核定重
    點，並由主管與部屬針對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與部屬做年度
    總檢討後，將所管轄部門全之全員員工評定出考核等級，有
    評核辦法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2頁），可知被告依評核
    辦法所為之考核係依員工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所為之評定，
    是共同評核者所為之建議，非年度考評之唯一依據，況上開
    共同評核者亦有給予「可以多研究跟EP有關的SAP模組」、
    「外語能力還有進步空間」、「系統的使用介面可以再進行
    優化」、「為了追求完美，容易讓夥伴感到有壓力」等建議
    事項，並僅均給予「所有工作任務的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並
    事實的展現捷安特價值觀」之B級評定，則被告復依原告整
    年度之工作表現進行評定，而為B-級考績，難認有違常情。
    況被告另辯稱：原告邀請之共同評核者宋志剛、徐美綢、陳
    淑燕均與原告為同職等，且未經主管同意，本不得作為共同
    評核者等語，並有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同仁蔡佳青間之電
    子郵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99至300頁），更足證上開共同
    評核者之建議雖得列為參考，惟尚非為年度考評之唯一指標
    。
　⑸準此，被告於對原告為109年度考評時，以其專業能力尚需加
    強，且因其應對態度問題而經廠商投訴而遭撤換EP系統維運
    職務部分之問題，而給予B-級考績；復於110年度因其保稅
    系統開發期程延宕，且完成品質未達標準等情事，亦給予B-
    級考績；再於111年度因其未能完成保稅系統之開發，且學
    習精進的速度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為由，再給
    予B-級考績，均係依據原告實際工作表現而為評斷，自難認
    有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1條5款所謂不能勝任工作，非但指勞工在客觀上
    之學識、能力、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即勞工怠
    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
    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亦屬之（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73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⑵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均取得B-級考績，且被告對於上
    開考績之作成並無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業經說明如前，
    則依評核辦法第4-5-4條前段規定：「平時考核成績極差，
    且經督促改善仍無法改善者，得逕行資遣；考績連續兩年均
    被評核為B-級一律資遣」，可知被告於原告110年度已連續
    兩年獲得B-級考績時，原得依評核辦法之規定原告為資遣之
    通知，然被告於原告連續第2年受有B-級考績時，未逕對原
    告為資遣通知，而係施以PIP計畫，並對於原告有不能勝任
    工作之情形時，另提出降職為I1之方案，然遭原告拒絕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且被告雖曾提
    出可協助原告轉調至其他單位之方案，但未據原告回應乙節
    ，有證人鄭博化出具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
    ，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任職工作有不能勝任情形乙節，亦曾
    提出資遣以外之解決方式，且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亦已提
    供原告可透過自行參加所需培訓課程以提升所需專業能力之
    管道，所屬同仁並於原告請求協助時提供支援，然原告仍未
    能具備其所處職位應具備之專業能力，堪予認定。
　⑶復依原告直屬主管即證人鄭博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為
    原告無法完成保稅系統之原因是其工作態度，原告不是很積
    極在自己的工作項目，經過一年多對於自己的工作項目仍不
    清楚，幾次週會上詢問也回答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
    頁），及證人杜佳旆出具之聲明書記載：原告雖任職I2，然
    其實際從事業務僅勉強屬I1層級，原告之EP系統維運之職務
    經停止後，其就是待在座位上滑手機、看影片，也不主動要
    求工作，基於原告先前的工作態度，加上不穩定的工作成效
    ，亦沒有人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給原告做，深怕花時間教原告
    外，後續出的包會花上更多時間彌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7
    至98頁），可知原告有前述尚乏專業能力之情形外，亦有未
    能積極提升己身專業能力之情形，則被告抗辯原告主觀上能
    為而不為，同為其不能勝任工作之原因等情，即為可採。
　⑷綜上，原告之工作表現未盡自己最大能力提供符合標準之工
    作品質，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
    經濟目的，則被告既已依據內部規定評價原告工作能力，並
    給予改善機會，原告卻仍無法改善，則被告依評核辦法第4-
    5-4條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無不法
    ，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㈡被告之工資有無遭被告違法減薪？
　⒈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為
    統一勞動條件及工作紀律，應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使其成為僱傭
    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示，勞工嗣後
    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
    ，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上訴人系爭員工獎懲要
    點，核其性質為工作規則，屬兩造間勞動契約之一部（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對於被告已給付112年1月31日至113年3月1日之
    工資乙節不爭執，然被告所給付之工資仍遭違法減薪云云，
    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係依評核辦法之規定，依據原告
    當年度之考績為年度調薪等語。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
    完成考核後，其工資均因其受有B-級考績而遭減薪乙節，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參兩造簽訂之聘僱
    合約書第五條第貳項及第陸項分別約定：「關於乙方之工作
    時間、薪資、獎金、津貼及其他福利，均依甲方管理規章辦
    理」、「甲方得依其各年度營收狀況、乙方每年績效考核結
    果及相關勞動法規，對乙方之薪資、獎金、福利與獎勵措施
    進行調整」，又於91年1月1日制訂之評核辦法於「考績獎懲
    」第5-2條規定：「年度調薪：依薪資制度評核A級調高職能
    薪薪級二級；評核B+級調高職能薪薪級一級；評核B級不調
    整；評核B-級調降職能薪薪級一級」等內容，有聘僱合約書
    及評核辦法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93-301、本院卷一第7
    1至74頁），又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取得B-級考績乙
    情，有原告109年度至111年度之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一第122、140、167頁），兩造勞動契約既已明定工資之給
    付除依兩造約定外，應依被告之管理規章辦理，且應依員工
    每年考績進行年度調薪，揆諸前開說明，核評辦法自亦屬兩
    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則被告因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取得
    B-級考績，復依評核辦法逐年調降其職能薪薪資一級，即屬
    有據。且原告亦於取得109年度及110年度B-級考績而經被告
    減薪後，仍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被告得依
    考核辦法為年度調薪，原告嗣主張被告為違法減薪云云，當
    屬無據。
　㈢承上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依評核辦法
    第4-5-4條規定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合法終止，且原告
    之工資並無遭違法扣薪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
    年1月31日起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4萬2,700元，
    及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年終獎金4萬2,700元、於4月15日前
    給付紅利獎金22萬元，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2,748元，即
    乏所據，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
    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
    被告給付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
    日給付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
    日止，按年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4萬2,700元，及於每年4月1
    5日前給付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復職日
    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
    無理由，不應准予。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71號
原      告  洪慶培  
被      告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湧昌  
訴訟代理人  陳絲倩律師
            滕學明律師
複代理人    陳思涵律師
            陳羿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綉珍，嗣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變更為劉湧昌，並據劉湧昌於114年1月13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公開資訊觀測站網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及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41至347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3月2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3月2日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見本院卷一第13頁）。嗣迭經數次變更聲明及追加（見本院卷三第11頁、第147頁），復於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程序變更上開聲明為：㈠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年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2,700元，及每年4月15日前給付原告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變更後訴之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25至226頁）。原告上開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依前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自95年1月9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資訊工程師，於111年遭違法減薪前之月薪為4萬2,700元，約定於次月5日發放工資，每年另發放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伊於任職期間工作表現良好，且未曾違反工作規則或遭處分，被告竟於112年1月30日以伊無法勝任工作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將伊資遣，並強行收回伊工作使用之筆記型電腦、使用相關資訊系統權限後，強制將伊驅離。然伊於入職時原係擔任硬體資訊設備之維運（下稱硬體維運），直至被告於109年將硬體維運之工作委託予外部廠商後，先將伊職務調動為EP（電子採購）系統維運，再於110年時將伊職務調動為系統開發，然伊並無相關工作經驗及技能，被告亦未提供適當培訓或教育訓練，被告所為前開職務調動顯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惟伊於職務調動後積極主動請教部門同仁，並自行查找相關資料，順利完成被告於110年中指派伊獨自開發愛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普智公司）之保稅系統（AIPS），及依111年PIP績效改善計畫（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績效改善計畫，下稱PIP計畫）所開發之巨大公司臺灣製造廠（GTM）國內供應商評鑑系統（下稱供應商評鑑系統），而原告開發之保稅系統及供應商評鑑系統均經使用者為正面評價或驗收通過，然被告竟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將伊考績評為B-級，更於110年至112年間逐年違法減薪；然被告於為年度考核時均未給予伊表示意見之機會，且被告所給予之考評亦與共同評核者之意見相佐，被告所為之年度考核已有不當，被告竟於112年1月30日再以伊不能勝任工作及考績不及格為由，通知伊於112年3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所為資遣顯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訴請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被告應給付原告遭違法減薪所受之工資及年終獎金差額、自經非法解僱之日起按月給付工資、勞工退休金，並按年給付年終獎金及紅利獎金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09年間自硬體維運調動為系統維運與開發，擔任需具備自主企劃提案、清楚溝通表達、自行完成任務等能力之I2職等開發人員，而前開職務調動係經原告同意後所為。伊為使原告適應系統維運與開發之工作，循序漸進先於109年1月間讓原告處理EP系統維運工作，然因原告服務態度不佳遭使用者投訴，伊不得已於109年7月間先停止其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並讓原告先參與由其他資深同仁負責之程式改寫專案，然其參與程度及情形尚不符I2職等應有之表現；於110年間伊人力資源部雖曾建議依原告之工作表現將其降為以協助他人為主之I1職等，惟經原告拒絕，伊僅得繼續以I2職等指派工作任務予原告，並據以衡量其工作表現。伊於原告之職務調動為系統維運及開發滿1年半後，始指派改寫保稅系統之專案予原告，並據以評估其工作能力，惟原告卻一再拖延保稅系統預計完成之時程，僅需花費4至6個月即可完成之工作，原告已耗費近3倍時間，並獲得其他同仁之積極協助，且其所提出之保稅系統除開發功能不完全外，亦時常出現異常，且無法滿足使用者之需求。又原告因應PIP計畫所提出之供應商評鑑系統，係其經尋求諸多同仁協助後始完成，且功能簡陋亦不符合使用者需求，原告亦未交付依PIP計畫所應提出之文件，是雖供應商評鑑系統之使用單位主管即劉山毓曾對供應商評鑑系統表示驗收通過等語，然原告實際上仍不具備獨力完成開發符合單位需求系統之能力。伊於109年至111年間已給予原告充足時間及機會提升其系統開發之技能，並由同仁提供原告所需協助，原告亦可向伊申請參加所需之培訓課程，然原告卻仍無法具備其所擔任職務應具備之能力，主觀上亦無改進意願，原告之直屬主管始經綜合評估其工作態度及表現後，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給予B-級考績，原告雖曾對考績結果提出申訴，經人評會審核後，仍予以維持。伊亦曾向原告提出調降職等或調派至其他單位之方案，均經原告拒絕，伊始依兩造勞動契約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自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原告之工資係因其考績列B-級，而經伊依INC.活力評核辦法（下稱評核辦法）進行年度調薪，自非違法減薪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359至360頁）：
　㈠原告於95年1月9日任職於被告，工作內容原為硬體維運，於109年初調整工作內容，被告於110年指派保稅系統開發之工作予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考績均為B-級。
　㈢被告於112年1月30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2年3月1日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給付資遣費予原告。
　㈣被告於112年3月1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退保。
四、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㈠被告核評辦法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主觀上認為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堪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否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不安狀態存在，且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⒉原告主張職務調動不當部分：
　⑴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且調動後工作應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定有明文。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揆其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調職，乃指變更勞工之職務內容、職務種類或工作地點及時間而言。
　⑵原告於109年、110年之職務調動，均經原告之同意：
　①經查，被告為提升經營效率，於109年時將原告原擔任之硬體維運職務委託予外部廠商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6、185頁），則原告之職務自有調整之必要，堪予認定。觀諸原告於109年1月8日寄予其主管即鄭博化之電子郵件記載：「Hi Kevin 我願意接受新的工作指派，在新舊工作重疊期間，如果有服務延遲的地方，再請多幫忙擔待，現有手上工作的部分，會陸續移轉外包公司」、鄭博化亦於109年1月8日正式對公司同仁公告：「因為Tzumin工作異動並徵詢個人意願後，將Andy（即原告）轉為協助EP營運開發，以後EP相關會議請Andy參加。目標是3月起Andy可以獨立面對協助解決User問題」等內容，及原告復於109年2月11日寄予多名同仁之電子郵件中記載：「這個帳號是INC新進的軟體維運外包廠商，也就是後續會接手我目前手上所有的軟體、硬體相關工作，但不是一開始就全部接手，以後有IT需求需要協助的事項，請記得CC給這個信箱」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1、338頁），足見原告對於原擔任之硬體維運職務因改委由外部廠商負責而已無人力需求，其職務因而有調動之必要，且調動後之職務為系統營運開發等節，均已與被告達成共識，並因而進行職務交接等節，堪予認定。
　②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0年時更再次將其職務自系統維運調動為系統開發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之工作內容於110年時並未再次變更，僅係因原告前無系統開發之經驗，始讓原告先從事系統維運之工作，一邊學習系統開發，再於110年中讓原告處理保稅系統之改寫等語。經查，原告於109年度所訂立之次年度工作計畫即包括「協助導入GTM WMS系統」、「入侵預防系統學習測試」等項，於110年度之主要業務回顧亦包括進行期間為「2021/01/18-2021/08/09」之「GEM MES in c# 開發專案」、進行期間為「2021/02/01-2021/12/30」之「協助建置GTM wms倉庫管理系統」，且原告就依上開計畫所訂定之系統開發等主要目標，均記載「順利完成」；另「AIP保稅系統 C＃ 開發專案」之日期為「2021/08/19-2021/12/31」等情，有109年度及110年度之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0至121、133至135頁），又原告復於110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公司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公司的情況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造廠PPCS系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5頁），可知原告於經被告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10年間再調動為系統開發，其工作內容自與系統維運不同，惟依上開信件內容可知，原告於參與保稅系統之開發前，亦有協助或積極參與其他系統開發專案，足見原告已同意其擔任系統開發之職務調動，堪予認定。
　③原告復主張被告將其調動至其技術無法勝任之系統維運及開發之職位，卻未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或培訓，所為職務調動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惟查：
　❶原告於109年1月職務調動時係先擔任系統維運之職務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另有關EP系統維運之操作相關手冊，已由當時負責EP系統維運之同仁即廖子閔於109年1月13日提供予原告，又廖子閔及EP系統維運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亦有於109年1月間與原告進行操作講解、程序交接與未來需求確認等會議，有電子郵件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38頁），足認原告於調動至EP系統維運之工作時，被告亦已提供相關協助，且被告亦給予原告相當期間熟悉職務內容，而非即刻要求原告需獨立作業，堪認被告已提供原告執行職務所需之協助。況原告於亦自評其「EP1.0維運」專案之執行結果為「1.完成絕大部分EP異常問題排除2.少部分系統異常，有及時反映給後端同事處理，並追蹤處理狀況」等情，有109年度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17頁），足見原告主張系統維運工作為其技術所無法勝任，且被告亦未提供教育訓練云云，難認可採。
　❷原告之職務於110年調動為系統開發乙節，業經說明如前，惟有關被告於109年7月24日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之理由，被告辯稱：於原告接手EP系統維運期間，雖曾接獲廠商對於原告服務態度不佳之意見，然仍未因而撤換原告職務，直至有廠商向被告之執行長反應其服務態度後，始撤換其EP系統維運的工作等語，並提出原告與廠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見本院卷一第342頁），參以原告於109年1月22日間寄予廠商之信件中表示：「有EP系統的需求，請先跟對應的採購人員聯繫，負責採購的同仁會比較清楚廠商端的需求，下次請記得這個流程」，經廠商再次說明後，原告仍覆以：「你還是沒聽懂我們要表達的，先跟對應的採購窗口聯繫，提需求，IT單位不直接對應廠商，以上」等語，依上開電子郵件往返之內容可知，原告於接獲廠商提出需求後，未能直接回應客戶問題或提供協助，反於客戶再次詢問後，進而質疑客戶無法理解其所言，則被告抗辯其因原告無法妥適應對廠商，而有停止其擔任需對外接應之EP系統維運職務之必要，尚非無據。
　❸有關被告於停止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後之工作安排，被告辯稱：原告EP系統維運職務被停止後，因其態度問題少有人願意與其合作，惟原告之直屬主管經與資深同仁黃德修討論後仍讓其參與程式改寫之專案，並於110年指派原告改寫保稅系統等語。惟查，系統開發之工作是否為原告技術可勝任及被告有無提供協助乙節，雖為兩造所爭執，然原告於經被告停止其EP系統維運之職務後，於109年10月間曾參與由證人孫杰坪開發之「GTM智能化WMS（SRS）」系統專案，而原告於參與過程亦多次詢問同仁相關問題等情，有原告與孫杰坪、吳品承間之電子郵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0頁），且原告亦有參與「GEM MES in c# 開發專案」、「協助建置GTM wms倉庫管理系統」等專案等情，有109年度考績表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23頁），可見被告於109年下半年及110年上半年即讓原告參與非由其負責主要開發之專案，讓原告亦可於參與過程中學習，且原告就此等職務安排亦未為反對之表示，並於事後自評為完全達成及部分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33至134頁），自難認系統開發職務內容為原告技術所不能勝任。
　❹原告復於110年1月25日寄予鄭博化之電子郵件中表示：「在公司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把資訊硬體維運的業務發包給委外公司的情況下，我為了提升部門績效，主動爭取加入歐洲製造廠PPCS系統的重新設計專案裡，再（在）實際操作約十個工作天後，我發現我對C＃程式語言並不是那麼熟悉，我需要你的支援，項目如下：1.我需要參加培訓，以增進C＃程式語言技能（例如資策會或是恆逸教育訓練中心的課程）；2.要麻煩您指派有經驗的程式設計師來指導我不懂的地方」，經鄭博化覆以：「據我理解，公司主要還是以OJT為主，還是以自我學習為主，可以向資深同仁，如Paul、Pili，在不影響他們工作進度的前提下請益。如有進修需求，可以自行尋找適合課程，並依據公司規定申請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證人杜佳旆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公司有提供原告在職教育訓練管道，可依公司規定提出申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1頁）；證人廖健翔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有提供員工教育訓練或在職進修管道，資訊方面也有相關進修補助，只要向公司提出聲請即可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4頁），可知被告雖未直接以教育訓練名義為原告辦理系統開發之正式教育訓練課程，然參以原告於110年即曾「主動」爭取系統設計之工作，及其亦自知對於程式語言尚不夠熟悉，而向被告提出欲參加培訓或由被告指派同仁協助之需求等情，可知原告對系統開發所需技能尚非全然欠缺，被告亦表示可自行依其需求尋找適合課程並向公司提出申請及提供可供協助之同仁名單予原告，再觀諸原告於任職期間並經常就系統開發相關問題詢問同仁，有原告與黃德修、廖健翔、孫杰坪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9至177、179至183頁、本院卷三第205至227、229至295頁），堪認被告已就原告調動後系統開發職務提供必要之協助，縱有專業能力尚待提升之處，亦可透過參加培訓課程等進修方式所補足，然原告於109年至111年間均未曾向被告提出外訓申請乙節，有原告之出勤紀錄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89頁），是原告主張被告未於其職務調動後提供適當之教育訓練云云，自難可採。
　⑶準此，被告將原告之職務於109年間先調動為EP系統維運，再於110年間調動為系統開發，均具合理性及必要性，且無權利濫用之情形，而原告於同意上開職務調動時，亦應已就調動後之職務內容是否為其所能勝任乙節為審慎評估，若有技術顯無法勝任之情形，理應於職務調動時或於執行職務過程中提出職務調整之需求，然原告卻係於年度獲得非預期之考績時始為相關主張，難認符合常情，是原告事後指稱被告所為上開職務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3款規定云云，顯無可採。
　⒊原告主張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年度考績不當部分：
　⑴按勞工之年度考績，係對其整年度工作表現予以考核評定，應本諸綜覈名實之旨，由其長官衡量其平時表現及獎懲，並就其具體事蹟，綜合評定適當考績等第。此類考評固因具有高度屬人性，而認雇主有裁量餘地，但不得有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是勞工對考績評定有所爭執時，應由雇主就考績具有正當性之有利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有關原告於109年間擔任EP系統維運職務部分：
　①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工程師之證人孫杰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與原告共同從事採購平台交易的經驗，原告負責維運工作，我則負責系統開發上的問題，原告在那段時間還沒有掌握到系統維運工作，有些問題並非系統設計的問題，但原告還是將問題轉給我處理，依我的標準來看原告的工作表現，系統維運工作沒有很複雜，系統開發也有使用者手冊，我覺得原告的表現雖有進步，但與我期望尚有差距，系統維運跟有無程式設計背景或多少工作經驗沒有相關性，主要是有些問題原告可以透過查閱問題判斷，原告也有權限查詢此等資料，但大部分時候原告一下不熟悉就回報給我，我認為可以再積極主動分析問題，如分析不出問題原因再回報給我，我會希望維運的問題盡量不要干擾到我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9至194頁），可知EP系統維運之職務與有無程式設計背景尚無直接關連，另觀諸原告與孫杰坪及EP系統維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於109年3月至5月及7月間往返之電子郵件（見本院卷一第339頁、本院卷二第201至203頁），可知原告於處理EP系統維運工作時，仍經常需透過同仁協助始得完成，且所詢亦不乏可透過自行查找方式解決之問題，惟原告仍未積極為之，堪予認定。
　②另EP維運系統之主要負責人林郁鈞曾於109年6月5日向原告表示希望其可於1至2週內全權負責EP系統維運工作，並列明需原告熟悉之系統維運所需相關資訊，經原告於同日回覆：「OK 這邊我會接手EP的相關業務 全力以赴」等語後，仍可見原告於同年7月間多次詢問同仁相關作業問題，有原告與林郁鈞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40至341頁），足見被告抗辯原告於原預定時程仍未能具備得全權負責EP系統維運職務之能力乙節，尚非無據。又原告於109年7月24日間因遭廠商反應服務態度不佳，而經被告撤換EP系統維運之職務等節，業經說明如前，且證人鄭博化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因在109年度有對供應商比較不禮貌回應的狀況，嚴重影響公司與供應商的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頁），可見原告是否得勝任EP系統維運之職務，已非無疑。則被告直屬主管以「專業能力上仍須加強，以求獨立承接作業，協助部門效率提升；與使用者對應仍須注意態度問題，有耐性與使用者溝通，避免因態度問題造成紛爭或使用者不悅」為由（見本院卷一第122頁），而給予評定標準為「大部分但非全部的工作任務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且行為並未全不符合捷安特的價值觀」之B-級考績（見本院卷一第72頁），顯已具體指明原告於109年度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待之情形。
　⑵有關原告擔任系統開發職務部分：
　①原告於110年中受被告指派撰寫保稅系統之程式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於與被告屬同一集團之愛普智公司擔任保稅業務即證人陳淑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10年6、7月間與原告開始討論欲開發的內容，前階段因為原告對保稅系統較不瞭解，由我告訴原告去做開發，後階段我再把每一功能去測試，有問題我提出來原告再去解決，原告第一次將開發之保稅系統交付給我時大概在110年年底的時候，該時僅有部分的基本功能，有一些小小的狀況，陸續溝通原告會幫忙解決，有些東西是原告加在新系統內的，因海關要求的資料有部分原系統沒有，但有部分問題是我們自己設定的問題，第1次做（111）年度報表時是原告幫我做，我來確認報表結果是否正確，我沒有實際操作過，112年度的年度報表我有嘗試用新系統做，但因為有一些問題沒有人可以幫我解決，我就持續請IT讓我繼續使用舊系統，愛普智公司月報表現在是使用原告開發的新系統，但年度報表仍是使用舊系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7至41頁），依證人陳淑燕前開證述可知，原告撰寫之保稅系統雖經雙方溝通修改後，可符合使用者月報表之需求，並有開發部分原舊保稅系統所欠缺之功能，然原告撰寫之保稅系統仍無法完成年度報表之製作，且於第一次交付予愛普智公司時，僅有部分基本功能等情，堪予認定。
　②另擔任被告資深工程師之證人杜佳旆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未有與原告共同工作的經驗，但當時有兩名同仁請我協助有關原告處理保稅系統時程嚴重延宕的問題，原告當時說要在110年9月完成保稅系統，後來又改成110年11月，我不知道該系統所有功能於何時完成，因後續使用者會寄信來反應功能問題，我就也沒有再追蹤，因為我們是很忙的部門，人力也很少，所以每個專案都要有人去追蹤專案，原告的保稅系統也是為了釐清為何進度延宕我才會介入，但原告不曾透過我向主管尋求協助，但原告會找其他人協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8頁），又擔任被告資訊應用助理工程師之證人廖健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主要是提供原告有關保稅系統展BOM技術諮詢，即提供技術應用概念及說明如何使用，並適時提供範例給原告，提供協助後我不清楚保稅系統之功能是否完成，但原告離開公司後，黃德修有來找我，請求我來看保稅系統的問題，因有使用者反應展PDF檔案時失效，因此有接觸保稅系統的功能及代碼，我發現的問題即如我出具的聲明書所記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1至133頁），再參以證人廖健翔出具之聲明書記載略以：以基本的程式撰寫能力來看，原告缺乏基本觀念，其編寫程式之方式會造成程式維護不易，存在嚴重效率及系統穩定性低等問題；於系統功能方面，則有易用性低且未符合基本安全規範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足見原告開發保稅系統時，除有時程延宕之情形外，系統本身亦存有上述維護不易及使用上之問題，自難認符合原告所屬職等人員所開發系統之品質，則原告之直屬主管於110年度參以原告保稅系統專案開發之實際情形及於111年度以「轉任系統開發維運工作後，學習精進的速度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以目前集團對於IT的期望與需求來看，無法視為有效戰力」為由，而均給予B-級考績，亦已具體指明原告績效表現不符合被告期待之情形。
　⑶有關PIP計畫部分：
　　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間因不同意降職，被迫同意進行PIP計畫，惟其PIP計畫已經需求單位驗收通過，自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原告依PIP計畫所開發之供應商評鑑系統難以使用，且原告係在尋求同仁協助之情形下所完成，亦不足證原告有自行開發系統之能力等語。經查，原告因於110年度之考績為B-級，經被告之人力資源部及原告之直屬主管鄭博化於111年2月14日與原告面談後，原告先於同日與鄭博化確認PIP計畫須經需求單位之劉山毓副理同意報表內容且驗收後，嗣於111年2月25日提出供應商評鑑系統之專案，內容即載明專案交付資料包括流程設計文件、系統開發規格書、系統整合測試結果、系統使用手冊、系統產出報表範本等文件，又劉山毓於111年4月13日回覆驗收完成等事實，有員工面談紀錄表、原告與鄭博化、劉山毓間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41、143至144頁、本院卷二第115頁），堪予認定。又原告於同意進行PIP計畫之111年2月18日，即請同仁黃德修協助提供供應商評鑑表，並另請同仁杜佳旆協助建立資料庫等情，有原告與黃德修、杜佳旆間之電子郵件為據（見本院卷三第267至291頁），且原告亦稱其係積極向黃德修請教後，才獲得協助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7頁），足見原告於開發供應商評鑑系統過程中確係經多次尋求同仁協助後而完成，又原告就被告抗辯其未依PIP計畫交付資料等節，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則雖供應商評鑑系統雖經需求單位回覆驗收通過，然原告究是否具備得獨立完成其依PIP計畫所提出之專案，尚非無疑，是被告上開所辯，應屬有據。
　⑷有關原告主張其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均良好，且共同評核者亦給予高度評價，被告給予B-級考績，顯與事實不符云云。惟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之共同考評者宋志剛、徐美綢、陳淑燕、謝秀霞等人，雖就原告之工作表現有給予正面評價（見本院卷一第118、135、162至163頁），然依評核辦法第4-1-2、4-1-3、4-2條等規定，考績評核係以期初共同訂定考績評核項目之實際執行狀況為判斷，並以日常業務執行程度、價值觀展現、特殊貢獻/學習成就展現等項為定核定重點，並由主管與部屬針對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與部屬做年度總檢討後，將所管轄部門全之全員員工評定出考核等級，有評核辦法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2頁），可知被告依評核辦法所為之考核係依員工整年度考核綜合結果所為之評定，是共同評核者所為之建議，非年度考評之唯一依據，況上開共同評核者亦有給予「可以多研究跟EP有關的SAP模組」、「外語能力還有進步空間」、「系統的使用介面可以再進行優化」、「為了追求完美，容易讓夥伴感到有壓力」等建議事項，並僅均給予「所有工作任務的表現符合期望與標準並事實的展現捷安特價值觀」之B級評定，則被告復依原告整年度之工作表現進行評定，而為B-級考績，難認有違常情。況被告另辯稱：原告邀請之共同評核者宋志剛、徐美綢、陳淑燕均與原告為同職等，且未經主管同意，本不得作為共同評核者等語，並有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同仁蔡佳青間之電子郵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299至300頁），更足證上開共同評核者之建議雖得列為參考，惟尚非為年度考評之唯一指標。
　⑸準此，被告於對原告為109年度考評時，以其專業能力尚需加強，且因其應對態度問題而經廠商投訴而遭撤換EP系統維運職務部分之問題，而給予B-級考績；復於110年度因其保稅系統開發期程延宕，且完成品質未達標準等情事，亦給予B-級考績；再於111年度因其未能完成保稅系統之開發，且學習精進的速度不如預期且工作成果品質不符要求為由，再給予B-級考績，均係依據原告實際工作表現而為評斷，自難認有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
　⒊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違反最後手段性原則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1條5款所謂不能勝任工作，非但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能力、品行、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即勞工怠忽所擔任之工作，致不能完成，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亦屬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73號、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於109年至111年之年度均取得B-級考績，且被告對於上開考績之作成並無恣意濫用及不當之情事，業經說明如前，則依評核辦法第4-5-4條前段規定：「平時考核成績極差，且經督促改善仍無法改善者，得逕行資遣；考績連續兩年均被評核為B-級一律資遣」，可知被告於原告110年度已連續兩年獲得B-級考績時，原得依評核辦法之規定原告為資遣之通知，然被告於原告連續第2年受有B-級考績時，未逕對原告為資遣通知，而係施以PIP計畫，並對於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時，另提出降職為I1之方案，然遭原告拒絕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且被告雖曾提出可協助原告轉調至其他單位之方案，但未據原告回應乙節，有證人鄭博化出具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任職工作有不能勝任情形乙節，亦曾提出資遣以外之解決方式，且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亦已提供原告可透過自行參加所需培訓課程以提升所需專業能力之管道，所屬同仁並於原告請求協助時提供支援，然原告仍未能具備其所處職位應具備之專業能力，堪予認定。
　⑶復依原告直屬主管即證人鄭博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認為原告無法完成保稅系統之原因是其工作態度，原告不是很積極在自己的工作項目，經過一年多對於自己的工作項目仍不清楚，幾次週會上詢問也回答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5頁），及證人杜佳旆出具之聲明書記載：原告雖任職I2，然其實際從事業務僅勉強屬I1層級，原告之EP系統維運之職務經停止後，其就是待在座位上滑手機、看影片，也不主動要求工作，基於原告先前的工作態度，加上不穩定的工作成效，亦沒有人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給原告做，深怕花時間教原告外，後續出的包會花上更多時間彌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97至98頁），可知原告有前述尚乏專業能力之情形外，亦有未能積極提升己身專業能力之情形，則被告抗辯原告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同為其不能勝任工作之原因等情，即為可採。
　⑷綜上，原告之工作表現未盡自己最大能力提供符合標準之工作品質，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則被告既已依據內部規定評價原告工作能力，並給予改善機會，原告卻仍無法改善，則被告依評核辦法第4-5-4條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無不法，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㈡被告之工資有無遭被告違法減薪？
　⒈按勞基法第70條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為統一勞動條件及工作紀律，應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雇主公開揭示時，係欲使其成為僱傭契約之附合契約，而得拘束勞雇雙方之意思表示，勞工嗣後如繼續為該雇主提供勞務，應認係默示承諾該工作規則內容，而使該規則發生附合契約之效力。上訴人系爭員工獎懲要點，核其性質為工作規則，屬兩造間勞動契約之一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對於被告已給付112年1月31日至113年3月1日之工資乙節不爭執，然被告所給付之工資仍遭違法減薪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伊係依評核辦法之規定，依據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為年度調薪等語。查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完成考核後，其工資均因其受有B-級考績而遭減薪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227頁），參兩造簽訂之聘僱合約書第五條第貳項及第陸項分別約定：「關於乙方之工作時間、薪資、獎金、津貼及其他福利，均依甲方管理規章辦理」、「甲方得依其各年度營收狀況、乙方每年績效考核結果及相關勞動法規，對乙方之薪資、獎金、福利與獎勵措施進行調整」，又於91年1月1日制訂之評核辦法於「考績獎懲」第5-2條規定：「年度調薪：依薪資制度評核A級調高職能薪薪級二級；評核B+級調高職能薪薪級一級；評核B級不調整；評核B-級調降職能薪薪級一級」等內容，有聘僱合約書及評核辦法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93-301、本院卷一第71至74頁），又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取得B-級考績乙情，有原告109年度至111年度之考績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2、140、167頁），兩造勞動契約既已明定工資之給付除依兩造約定外，應依被告之管理規章辦理，且應依員工每年考績進行年度調薪，揆諸前開說明，核評辦法自亦屬兩造勞動契約之一部。則被告因原告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取得B-級考績，復依評核辦法逐年調降其職能薪薪資一級，即屬有據。且原告亦於取得109年度及110年度B-級考績而經被告減薪後，仍繼續為被告提供勞務，堪認原告亦同意被告得依考核辦法為年度調薪，原告嗣主張被告為違法減薪云云，當屬無據。
　㈢承上說明，兩造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依評核辦法第4-5-4條規定及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合法終止，且原告之工資並無遭違法扣薪之情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月31日起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4萬2,700元，及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年終獎金4萬2,700元、於4月15日前給付紅利獎金22萬元，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2,748元，即乏所據，無從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勞退條例第6條及第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4萬2,7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1月31日至復職日前一日止，按年於每年1月5日前給付4萬2,700元，及於每年4月15日前給付22萬元，及均自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3月1日至原告復職日前一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不應准予。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